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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进入工业时代以来，温室气体的弊病逐渐显露，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逐渐增强和国际合作机

制的推进，控制温室气体已经成为全球共识. 欧盟承诺将于 205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承诺 2030

年达峰后将于 2060年实现碳中和，截至 2020年 10月，世界 197个国家已经有 126个国家提

出了本世纪碳中和的目标。

碳中和的全球共识在国际上将推动新的国际合作、国际分工；对于企业来说， 低碳环保的要

求将逐渐成为硬性要求，企业需要根据国内外形势，对于碳减排、碳中和做出更快的响应和经

营策略的调整。

二、适用范围及认证依据用技术规范、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或者标准

2.1本规认证依据用技术规范、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或者标准《PAS 2060:2014 碳中和论证

规范》和 GB/T 46566-2025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要求。

2.2本规则旨在结合国际碳核查、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对 GHG核查实施过程作出

具体的管理规定，规范和强化公司对 GHG核查过程的风险管理和责任承担。

2.3本规则是对 ZXB从事第三方碳核查活动的基本要求，公司各部门在提供该产品的核查服务

过程中应当遵守本规则。本规则适用于境内依法登记注册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

以及 ** 工业产品、服务类产品（如文旅服务、物流服务）、特定项目（如新建建筑项目、大

型活动）** 的碳中和认证；覆盖的活动类型包括：组织的生产运营、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原

材料采购 - 生产 - 流通 - 使用 - 废弃）、项目的实施全流程；暂不适用个人主体的碳中和

认证，以及未纳入国家温室气体核算范围的小众业态。

三、基本原则

3.1公正性：保持公正，是提供第三方碳核查的必要条件。公司通过合同评审、技术评审、核

查准备和实现等过程控制，确保核查过程是公正的、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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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能力：能力是指经证实的应用知识和技能的本领。公司通过核查人员管理机制，保障的人

员能力是提供可建立信心的核查的必要条件。

3.3责任：公司基于合理抽样、足够的客观证据基础上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核查声明

的决定。

3.4开放性：为确保诚信性与可信性，公司采用透明运营的方式，公布有关核查过程和状态的

适宜、及时的信息，或提供获取上述信息的公开渠道。

3.5保密性：公司采取措施对任何关于客户的专有信息予以保密，但对于享有获取充分评价核

查符合性所需的信息的特别权利是必不可少的。

3.6对投诉的回应：公司对投诉和申诉进行调查和适当处理。

四、核查人员条件及能力要求

为了确保核查能力，公司基于 ISO19011的要求，对核查员、主任核查员、技术专家进行

资格审批和管理。成为核查员，需要满足以下条件要求。

4.1职业素养的要求：碳核查人员应具备以下职业素养：

1）独立性：保持独立性和客观性，不带偏见，无利益冲突。

2）道德行为：诚信、正直、保守秘密和谨慎。

3）公正表达：真实准确反映审定或核查的活动、发现、结论和报告。

4）职业素养：具备职业谨慎和判断力，具备从事审定或核查所需的技能。

注：独立性、道德行为、公正表达和职业素养等原则参考了 GB/T 19011－2003中的相应内容。

4.2培训和工作经验

经历了 CCAA或其他认可的环境管理体系审核员培训课程所需的知识和能力进行环境审

计是可以接受的。作为一个最低的培训要求包括：

1）环境管理系统标准知识和其他相关要求，可以进行管理系统的审核；

2）技术数据核查、询问、记录信息、评估和报告；

3）沟通所必需的能力，计划、组织并进行核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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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加 ZXB组织的《PAS 2060:2014 碳中和论证规范》和 GB/T 46566-2025温室气体管理体

系要求标准的培训；

5）参加碳中和培训考试合格的新人员（不具备其他 GHG核查员资格），方可成为正式核查

员。或具备 GHG核查员资格的人员，培训合格后，即可成为碳中和正式核查员。

6）如果标准改版后，核查人员应参加 ZXB组织的改版培训后，方可从事改版标准的核查工作。

适当的工作经验：适当的工作经验应该包括 3年技术、管理或专业职位工作经验，涉及判

断、解决问题和沟通方面的工作经验。

4.3 产品经理

基于培训和经验的基础上，产品经理必须有能力批准合同评审、确认部门项目范围的适当

性、确定所需的资源的可用性，定义项目请求所需的能力、实施内部技术审查、和审查所有内

部确认和验证程序。

4.4 技术专家

技术专家可以为核查组提供技术支持与特定的知识输入：

1）GHG监测和处置方法（包括气候变化和碳处置和碳储存等）；

2）具体行业的特定 GHG，节能减排等技术和业务知识；

3）行业特定的应用程序和管理等。

专家必须能够通过资格、工作经验、相关的能力培训证明其能力，但是他们不需要碳足迹

核查的经验或培训。

4.5核查组能力要求

核查组和核查人员专业技能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核查小组宜熟悉和了解：

a）碳核查需遵守的法律法规；核查员有关的培训、技能等要求；

b）核查范围内的标准规定的原则和要求（PAS 2060:2014 碳中和论证规范、GB/T

46566-2025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要求）；

c）产生 GHG排放的过程，以及与 GHG排放的量化、监测和报告有关的技术问题；

d）GHG排放或减排的量化、监测和报告所采用的方法学；



众信标（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版本/修订状态：A/2

5

e）对 GHG数据和信息的审核，数据抽样方法, 风险评估方法学；

f）GHG核查的工作程序。

作为一个整体，核查组还宜具备下列经验和知识并得到培训：

—识别 GHG报告系统的失误及其对组织 GHG声明所造成的影响；

—组织选择的运行边界内的 GHG源、汇、库的来源和类型；

—组织所采用的 GHG量化方法学；

—与特定的 GHG方案有关的其他能力；

—本行业当前最佳操作。

五、数据质量要求

5.1背景数据库选取：

优先选用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报送系统数据库、IPCC 最新默认数据库；

行业数据需选用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发布的公开基准数据库（如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的行

业排放基准）；

5.2数据选取原则：

真实性：数据需来自实际生产记录、能源账单、采购凭证等可追溯的原始材料；

完整性：覆盖所有排放源（直接排放：燃料燃烧；间接排放：外购电力 / 蒸汽；其他间

接排放：原材料运输）；

准确性：核算方法与认证依据一致，数据误差需控制在 ±5% 以内（行业特殊情况可放宽

至 ±8%）；

5.3质量管控要求：

数据需留存原始凭证及电子备份，保存期限不少于 5 年；

认证机构需对数据进行交叉核验（如能源账单与电表读数比对），核验比例不低于数据总

量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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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特定领域的温室气体量化方法

6.1工业领域（以钢铁行业为例）：

依据 GB/T 32151.1《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 部分：钢铁生产企业》；

量化范围：燃料燃烧排放（高炉煤气、焦炉煤气燃烧）、生产过程排放（烧结、炼铁工序

的 CO₂排放）、外购电力 / 蒸汽的间接排放；

方法：采用 “排放因子法” 核算燃料燃烧排放，“物料衡算法” 核算生产过程排放；

6.2建筑领域：

依据 GB/T 51366《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

量化范围：建材生产（水泥、钢材的碳排放）、施工阶段（施工机械燃料消耗）、运营阶

段（空调、照明的能源消耗）；

方法：采用 “生命周期评价法” 核算全阶段排放；

6.3交通领域（以物流企业为例）：

依据 JT/T 1234《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方法》；

量化范围：车辆燃料燃烧排放（柴油、汽油消耗）、外购运输服务的间接排放；

方法：采用 “活动水平 × 排放因子” 核算单辆车排放，再汇总企业全部车辆排放。

七、碳中和类核心原则

遵照以自主碳减排策略为主，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再通过碳抵消方式中和无法避免

的排放量的原则：

自主碳减排优先：

获证主体需制定可落地的减排策略（如工业企业改用光伏电力、建筑采用节能围护结构），

且年度自主减排量需不低于其总排放量的 60%；

碳抵消补充中和：

仅针对自主减排后无法避免的剩余排放量（不超过总排放量的 40%），采用碳抵消方式



众信标（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版本/修订状态：A/2

7

中和；

抵消介质需为经国家核证的自愿减排量（CCER），且抵消项目需属于可再生能源、林业

碳汇、甲烷回收等国家鼓励类别。

八、受理程序

8.1 受理申请

ZXB将要求申请组织提交《认证申请书》，包括以下信息：

客户名称和地址；客户产品和服务；生产工艺流程；碳中和对象、碳中和对象的边界、核

查数据时间期限；GHG排放源等相关信息等。

8.2 申请评审和方案策划

8.2.1 ZXB将对申请组织提交的申请资料进行审查，并确认：

1）申请资料齐全；

2）申请组织从事的活动符合相关认证规则和法律法规的规定。

8.2.2根据申请组织申请的核查范围、生产经营场所、员工人数、风险等级和其他影响核查活

动的因素，综合确定是否有能力受理核查申请。

8.2.3对符合 5.2.1、5.2.2要求的，ZXB 可决定受理申请；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ZXB将通知

申请组织补充和完善，或者不受理申请。

8.2.4申请的审查记录

ZXB将完整保存核查申请的审查确认工作记录。

8.3 确定核查时间

为确保核查工作的完整有效，ZXB根据申请组织的边界范围、碳中和对象的系统边界、

GHG 排放源、核查要求等情况，核算并拟定完成核查工作需要的时间。核查工作量按照附录

A：PAS 2060人天计算表的要求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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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时间包括核查员现场所需时间及制定计划和声明报告撰写（非现场）的时间。

8.4 签订合同

在实施核查前，应与申请组织订立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合同。已签订合同的申请组织也称

为客户。

九、核查准备

9.1 方案策划

9.1.1应制定核查方案，明确所选标准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所需的核查活动。该核查方案

必须在与客户建立关系的初期制定，也可在 ZXB接受核查申请后制定，并在后续核查过程中

适当修改。

9.1.2核查方案包括文件审定和现场核查。核查方案将清楚描述 ZXB计划在整个核查周期中采

取何种核查活动。该方案与核查计划不同，核查计划描述的是单次核查中的具体实施活动。

9.1.3如果客户的核查人天有任何调整，核查组长（或承担客户管理责任的人员）应收集能证

明其合理性所需的充分、可靠的信息，并对核查方案的调整进行记录。

9.2 确定核查组

9.2.1 ZXB将选择具备相关能力的核查人员组成核查组。

9.2.2核查组可以有实习核查员，其要在主任核查员或核查员的指导下参与核查， 不计入核查

时间，其在核查过程中的活动由核查组中的指导角色的核查员来承担责任。

商务洽谈和合同评审
核查申请 文件审定 现场核查

核查问题整改和关闭技术评审声明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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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核查计划

9.3.1审核安排人员将书面通知核查组实施核查，至少包括以下内容：核查目的、范围、核查

涉及的场所、核查时间、核查组成员。

9.3.2核查将在申请组织申请核查的范围涉及到的场所现场进行。

9.3.3为使现场核查活动能够观察到产品生产或服务活动情况以及 GHG排放情况，现场核查应

安排在核查范围覆盖的产品生产或服务活动正常运行时进行。

9.3.4在核查计划编制之前，核查组长需要先进行文件审定，依据 PAS 2060:2014碳中和论证规

范、GB/T 46566-2025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要求标准，对组织提交的相关 GHG 文件进行审定。

文件审定发现的问题通过《文件审定问题单》发送给客户进行整改。

9.3.5核查组长制定审核计划，核查计划至少包括以下内容：核查目的、准则、范围、核查时

间、核查组成员、核查内容安排以及数据抽样计划。在核查活动开始前，核查组长将书面核查

计划交申请组织进行确认。遇特殊情况临时变更计划时，会及时将变更情况书面通知受审核的

申请组织，并协商一致。

十、核查实施

10.1 核查过程

10.1.1核查组长应当负责完成核查计划的编制工作。

10.1.2核查组长应当会同申请组织按照程序顺序召开首次、末次会议。核查组应当提供首次、

末次会议签到表，参会人员应签到。

10.1.3核查过程

10.1.3.1现场核查应至少覆盖以下内容：

1）在文件审定的基础上，确认申请组织的地理边界、碳中和对象的边界；澄清在文件审查阶

段的所有问题，对文件审查所开出的需要改善的事项，进行现场确认。

2）结合现场核查，核查申请组织边界、碳中和对象边界确定的合理性、碳中和管理计划、GHG

排放源和吸收汇识别的充分性与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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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场确认碳中和目标、碳中和管理计划的监视测量和各 GHG 排放源计算方法、数据选择

和计算的合理性与准确性。

4）核查和验证碳中和声明中对数据和信息的选择、管理和计算，包括：核查活动数据、GWP、

排放因子、计算方法学等合理性与准确性。

5）核查组织的碳中和声明和排放绩效数据的准确性和实质性。

6）核查组织实现碳中和方式：如碳减排、碳抵消、碳信用额、碳交易等措施的合理性、符合

性、数据准确性；

7）核查和验证申请组织关于数据和信息管理体系的有效性、过程的有效性；如：数据代表性

和准确性等。

8）评价申请组织的碳中和管理计划的数据的收集、处理、整合和报告数据和信息的过程有效

性。应评价组织是否根据 PAS 2060:2014碳中和论证规范、GB/T 46566-2025温室气体管理体

系要求标准要求，明确碳中和对象及边界，确定组织重要的排放源，其温室气体清单是否包含

价值链中更多类型的重要 GHG间接排放。

10.1.3.2核查组应将现场核查情况形成书面文件告知申请组织。对可能影响碳中和声明担保等

级的重要关键的问题点，要及时提醒申请组织特别关注。

10.1.3.3申请组织对于核查组的核查发现，进行及时整改，并将整改证据提交核查组进行验证

关闭。整改关闭的时间为 3个月。

10.1.3.4发生以下情况时，核查组应终止审核，并向本公司有关部门报告。

1）申请组织对审核活动不予配合，核查活动无法进行；

2）发现申请组织存在重大活动可持续性问题或有其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3）其他导致审核程序无法完成的情况。

10.1.4覆盖所有重点排放源，采取 “资料核查 + 现场访谈 + 设备核验” 方式（如核查能源

账单与电表读数的一致性，访谈节能措施实施人员）；

抽样比例：排放源抽样不低于 80%，数据抽样不低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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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核查报告和核查声明

10.2.1现场核查完成，整改关闭后，核查组长将撰写核查报告和核查声明，核查报告和声明用

写实的方法准确、具体、清晰描述，易于被申请组织理解，不要用概念化的、不确定的、含糊

的语言表述。

核查声明采用公司设定的模板，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委托方的名称、地址、碳中和对象及边界信息；

b）碳中和合格日期、应用周期；

c）核查标准和准则；

d）核查者对碳中和发表意见的声明；

e）用于评估碳中和声明的核查证据的收集程序说明（适用时）；

f）GHG声明结论，包括结论的限制性条件（如存在）；

g）审定或核查声明的实施日期、声明签发日期、声明编号；

h）签发声明授权人签字和职务（适用时）。具体见本规则 7.2的要求。

10.2.2审定与核查报告应包含的内容，如下：

a）责任方和（或）委托方的名称、地址及其他有关联络信息；

b）审定或核查准则和依据；

c）核查范围和目的，包括：核查期间、担保等级、报告边界等；

d）综述内容包括：

1）评估证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2）评估实质性问题是否符合相关 GHG标准；

3）评估《PAS 2060:2014 碳中和论证规范》和 GB/T 46566-2025 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要求

的符合性；

4）评估与上一年度的变化、碳中和管理计划的实施情况等。

e）核查结论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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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定碳中和声明所采用的框架、标准或碳中和对象要求；

2）碳中和管理计划以及具体 GHG监视和测量；

3）碳中和对象边界内相关 GHG信息或绩效；

4）核查者对碳中和发表意见的声明；

5）用于评估温室气体声明的核查证据的收集程序说明；

6）审定或核查提供的保证等级；

7）对 GHG声明的结论，包括结论的限定条件。

f）审定或核查陈述的日期；

g）审定员或核查员的联系方式和姓名。

10.2.3现场核查完成后，核查组长将所有要求的核查资料、记录和证据整理后提交 ZXB技术

部进行技术评审（见本规则 7认证决定），评审通过后，可向客户签发 GHG核查声明、向客

户提交核查报告。如果评审过程存在问题，核查组长需要协调客户，进行问题的整改和关闭。

10.2.4核查报告应随附必要的用于证明相关事实的证据或记录，包括文字或照片等资料。公司

应将审核报告提交申请组织，并保留签收或提交的证据。

10.2.5对终止核查的项目，核查组应将已开展的工作情况形成报告，公司将此报告及终止核查

的原因提交给申请组织，并保留签收或提交的证据。

10.2.6对核查中发现的问题项，公司要求申请组织在规定期限内采取措施进行纠正，核查组对

纠正和纠正措施及其结果的有效性进行验证关闭，否则核查声明不予签发。

10.3 监督核查及再认证

10.3.1 监督

根据《PAS 2060:2014 碳中和论证规范》和 GB/T 46566-2025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要求的标

准要求，查证声明书包括对历史 GHG排放数据验证后签发的声明碳足迹实现声明、以及未来

将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声明。如果客户来年继续提交 GHG核查申请，ZXB将重新按照上述流程

进行评估 GHG声明的符合情况和 GHG排放量，签发新一年度的 GHG核查声明。客户也可以

选择与 ZXB签署连续多年 GHG核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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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再认证

周期：认证证书有效期为 3 年，获证主体需在证书到期前 3 个月提交再认证申请；

程序：与初始认证一致（重新核算全周期排放量、审核减排措施更新情况）；

未按时申请再认证的，证书自动失效。

十一、复核和认证决定

11.1 复核

11.1.1 是一个独立的程序进行内部技术审查，评审 GHG 核查过程是否符合 ZXB的 GHG 核

查程序的要求。产品经理必须独立评审 GHG核查组对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评估，包括最终确

认的核查声明和核查报告。

11.1.2核查组将核查相关文件提供给产品经理或技术评审人员，包括任何必要的核查文件（包

括：项目合同资料、文件审定和现场核查资料与记录、 核查声明和报告、被核查组织的 GHG

计算表、盘查报告以及管理流程文件等）。

11.1.3产品经理或技术评审人员审查提交的文件，以评价其符合性。如果有问题， 评审人员

在中编写需要澄清的问题，并通知核查人员进行修改。根据结果进行修改后，产品经理批准进

行核查报告和核查声明的签发。为保证客观性，ZXB要求进行评审的产品经理或技术评审人

员，没有参与核查该项目。

11.1.4技术经理或其指定人员进行报告技术评审时，下列内容将被确认：

1）核查人天应按照规则计算确定，并经申请评审员批准；

2）核查员的资格是否符合要求；

3）核查组与客户没有利益冲突问题；

4）报告内容满足要求；

5）核查发现的问题点的纠正措施已执行、已关闭；

6）必要的跟踪核查已经完成，审核结论由有资格的核查员完成；

7）碳中和核查声明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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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HG评估过程何计算结果、声明内容符合标准要求等保持评审过程的记录 ITR。

11.2 认证决定

复核的要求都满足后，将核查报告、核查声明、问题点的整改、技术评审记录等文件应提

交到技术部相关人员进行最终的认证决定审核。在技术经理评审中发现任何与 ZXB规则不一

致的情况，应进行说明并记录。

11.3 核查声明

11.3.1声明的签发

核查声明只有在做出正面的认证决定后才能发放，可以以硬拷贝或者电子版进行发放。在

声明签发过程发生了范围、场所的变化的时候，应得到认证决定人员的批准才能发放更新后的

核查声明。

11.3.2核查声明的内容（模板）

GHG核查声明使用 ZXB的标准模版，至少应包含下列内容：

1）被核查的组织的名称和地址；

2）碳中和对象以及系统边界；

3）核查范围应指明被核查组织的报告边界和 GHG范围；

4）依据《PAS 2060:2014 碳中和论证规范》和 GB/T 46566-2025 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要求

标准，不同 GHG排放源的绩效数据和声明内容；

5）碳中和承诺声明或碳中和实现声明或碳中和承诺和实现统一声明；

6）相关的核查标准和准则；

7）签发批准日期，技术评审的决定日期；

8）其他信息：办公室地址和联系方式：声明编号；限制性条件、担保等级。

十二、暂停或撤销核查声明

12.1暂停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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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获证组织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公司应在调查核实后的 5个工作日内暂停其核查声明：

1）被有关执法监管部门责令停业/停产整顿的；

2）持有的行政许可证明、资质证书、强制性法规要求等过期失效，重新提交的申请已被受理

但尚未换证的；

3）主动请求暂停的。

12.1.2 ZXB明确暂停的起始日期和暂停期限，并声明在暂停期间获证组织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核查声明。

12.2撤销核查声明

12.2.1获证组织有以下情形之一的，ZXB应在获得相关信息并调查核实后 5个工作日内撤销其

核查声明。

1）严重违反法律法规行为、被注销或撤销法律地位证明文件的；

2）拒绝配合认证监管部门实施的监督检查，或者对有关事项的询问和调查提供了虚假材料或

信息的；

3）暂停核查声明的期限已满但导致暂停的问题未得到解决或纠正的（包括持有的行政许可证

明、资质证书、强制性认证证书等已经过期失效但申请未获批准）；

4）不按相关规定正确引用和宣传获得的核查声明信息，造成严重影响或后果，或者要求其纠

正但超过 6个月仍未纠正的；

5）其他应当撤销核查声明的情况。

12.2.2撤销声明后，ZXB及时在相关网站上公布或声明撤销决定，避免无效的声明继续使用。

十三、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要求

13.1 认证证书应至少包含以下信息：

（1）获证组织名称、地址和组织机构代码。该信息应与其法律地位证明文件的信息一致；

（2）企业碳中和证明规范核查覆盖的生产经营或服务的地址和业务范围。若认证的碳中和证

明规范核查覆盖多场所，表述覆盖的相关场所的名称和地址信息，该信息应与相应的法律地位

证明文件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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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碳中和证明规范核查标准的表述；

（4）证书编号；

（5）ZXB名称；

（6）证书签发日期及有效期的起止年月日。

对初次认证以来未中断过的再认证证书，可表述该获证组织初次获得认证证书的年月日。

（7）相关的认可标识及认可注册号（适用时）；

（8）证书查询方式。ZXB除公布认证证书在 ZXB网站上的查询方式外，还应当在证书上注

明：“本证书信息可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www.cnca.gov.cn）上查询”，

以便于社会监督。

13.2 认证证书有效期最长为 3年。

13.3 ZXB建立证书信息披露制度。除向申请组织、认证监管部门等执法监管部门提供认证证

书信息外，还应当根据社会相关方的请求向其提供证书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13.4 认证要求变更

认证要求变更时，ZXB及时将认证要求变更的文件发给所有相关的获证组织，同时将认证要

求的变更信息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告。ZXB根据认证要求变更的性质和内容，采取适当方式对

获证组织实施变更后的认证要求有效性的验证，如文件审查、现场补充审核。ZXB 最终根据

以上步骤确认认证要求变更后获证组织的证书有效性。

13.5认证标志要求

a)获证客户在传播媒介(如互联网、宣传册或广告)或其他文件中引用认证状态时，应符合 ZXB

的要求。

b）使用 ZXB 的认证标志，需向 ZXB 提出申请。在使用时，其图案必须按照 ZXB 提供的 图

案的比例放大或缩小，并且做到颜色一致。未经 ZXB 许可不得使用认证标志；

c) 不得在任何资料中有关于其认证资格的误导性说明； d）不得以误导性方式使用认证文件

或其任何部分；

e) 不得利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相关文字、符号，暗示或误导公众认为认证证书覆盖 范围外

的管理体系、产品或服务、过程、活动和场所获得 ZXB 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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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宣传认证结果时不得损害 ZXB 的声誉和（或）使认证制度声誉受损，失去公众信任；g) 不

得擅自更改证书内容；

h) 不得伪造、涂改、出借、出租、转让、倒卖、部分出示、部分复印证书；

i) 获证客户应妥善保管好认证证书，以免丢失、损坏；

j) 获证客户的管理体系若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及时报告 ZXB ，接受 ZXB 的调查或监督 检

查。对经监督检查不合格者，不得继续使用认证证书；

k) 在认证范围被缩小时，应及时修改所有的广告宣传材料；

l) 认证证书被暂停期间，相应的认证领域的管理体系认证暂时无效。认证客户应停止 使用认

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直到造成暂停的问题得到解决。如果客户在规定的时限内未能解 决造成

暂停的问题，ZXB 将撤销或缩小相应领域的认证范围；

m) 证书被 ZXB 撤销，获证客户应按 ZXB 的要求将证书交还给 ZXB ，并同时使用所有引

用认证资格的广告材料。停止在文件、网站、广告和宣传资料中或广告宣传等商业活动，以 及

在工作场所、销售场所展示认证证书；

n）不应允许其标志被获证客户用于实验室检测、校准或检验的报告或证书；

o) 标志不应用于产品或产品包装之上，或以任何其它可解释为表示产品符合性的方式 使用；

注：产品包装的判别标准是其可从产品上移除且不会导致产品分裂、破裂或损坏。

p）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用应符合《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程序》的规定；

q）认证标志使用时可以等比例放大或缩小，但不允许变形、变色；

r）证书持有人应对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用和展示进行有效的控制。

十四、信息通报

获证组织应建立向 ZXB通报最新信息的程序，并及时通报顾客的重大投诉、国家监督检

査结果、重大事故及组织变更的各种信息等变更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法律地位、经营状况、

组织状态或所有权取得的行政许可资格、强制性认证或其他资质变更;组织和管理层(如关键的

管理、决策或技术人员);联系地址和场所获证碳中和证明规范核查覆盖的范围;碳中和证明规范



众信标（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版本/修订状态：A/2

18

和重要过程的重大变更。

十五、受理申诉和投诉

15.1申诉是指对 ZXB作出的决定或对 ZXB作出的投诉有效性决定的申诉。投诉是指对 ZXB

提出的书面投诉。

15.2 所有申诉和投诉应当由 ZXB的技术经理记录在案，技术经理应当联络相关部门，解决

申诉或投诉问题。申诉和投诉流程和时间限制应当告知申诉人和投诉人。

十六、核查记录管理

16.1目的和范围

规定了记录的标识，收集，索引，查询，存档，储存，维护和处置的方法以确保它们可随

时查阅和防止损坏和丢失。

16.2 责任

所有这些保管和维护上述规定的记录职责。

16.3 归档要求

归档保存的记录应清晰、完整、无铅笔字迹和其他易涂抹字迹，热敏纸传真件必须复印后

归档。以电子文档方式保存记录的，应采用不可编辑的电子文档格式。

16.4 记录的保管

16.4.1应指定专人保管记录。

16.4.2存放记录的环境条件应考虑可保证防潮、防霉、防火和防盗并便于检索。

16.4.3电子文档记录设置访问权限，定期备份。

16.4.4所有具有相关人员签字的书面记录，可以制作成电子文档保存使用，但是原件必须妥善

保存，保存时间至少应当与认证证书有效期一致。

16.5 记录的查阅

16.5.1 ZXB内部工作人员需要时可以经批准查阅已归档的记录，但不得借出。

16.5.2特殊情况需借出记录时，应经所属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一般只可借出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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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3对审核案卷的查阅应符合公司管理规定。

16.5.4外单位人员一般不得借阅获证客户的相关资料（审核记录），特殊情况需获证客户同意

并经总经理或管理者代表批准方可借阅，其他记录按照 ZXB借阅规定执行。

16.5.5案卷保管人员应建立《记录查阅登记表》，查阅者需按规定审批并签字登记。

16.6 记录的保存期

16.6.1记录的保存期限应满足合同、法律、认证规范或其他义务要求的时间，在不涉及这些要

求时，保存期见附件 A。

16.6.2记录的保存期满后由技术部统一进行作废处理，如进行销毁，由技术部列出清单，报管

理者代表批准后销毁。对有保密要求的记录，销毁时应符合保密要求。

16.7保密

各部门对所保管的记录应注意保密，尤其是放置认证组织案卷的场所应由专人管理。当需

对如客户有关记录等有保密要求的记录进行运送、传输或传递时，采用的方式应符合保密要求。

附录 A：保存期限

序号 记录 最少保留期限

1 核查计划时间表 3年

2 投诉（内部） 3年

3 投诉（外部） 3年

4 申诉 4年

5 吊扣和取消证书 4年

6 公正委员会 4年

7 认证委员会 4年

8 客户认证资料 一个认证周期

附录 B：核查人天计算表

碳中和对象边界内 文件审定 现场核查 核查声明和报告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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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G 排放源数量

1-30 0.5 2-6 0.5 3-7

31-100 1 6-10 1 8-12

＞100 2 根据项目情况具体评审和确定

注：确定温室气体核查工作量时，需要考虑核查边界、碳中和对象、行业风险程度以及相

关 GHG 排放源的复杂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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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环境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7)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方

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创源信诚管

理体系认证有限公司、北京中鼎乾元认证有限公司、湖州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贵州茅台酒股

份有限公司、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中新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自然

碳汇研究院(青岛)有限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阳新弘盛铜业有限公司、山东

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山东鲁抗中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福斯润滑油(中
国)有限公司、广东威法定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三六一

度(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黑
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贵州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江
西鲁丽木业有限公司、中广核环保产业有限公司、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认可技术研究中心、中国

标准化协会、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
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湖州市两山生态资源认证有限公司、广东中认联合认证有限公司、北
京国金衡信认证有限公司、北京东方纵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南京中环认证有限公司、江苏中碳能投环

境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中碳信发(山东)低碳科技有限公司、天海通标国际认证有限公司、中石化管理体

系认证(青岛)有限公司、上海申西认证有限公司、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英诺

威国际认证有限公司、中证认证(河北)有限公司、北京天一正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昊博江苏认证有限公

司、中鉴认证有限责任公司、绿鹏环境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惠州金茂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长沙爱达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钛和认证(上海)有限公司、中冶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山西

恒跃锻造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进、杨振强、王瑜、李臣、周泓、杜鹃、尹靖宇、喻民军、牛宇、于洁、夏治文、

钟正强、李朋、鲁刚、邱海锋、迂婕、曹高峰、谭希光、徐秉声、孙亮、李晋梅、黄湘琦、卢云、李超、齐静、
洪丹丹、谭雪、张逦嘉、张晓昕、高艳莉、闫晓卿、仲云霞、夏玉娟、丁晴、骆袆、王锋、张雷、张锋华、蔡菁菁、
杨炼、徐聪、王刚、李辉、李书鹏、朱子涵、马巍、杜永腾、郭丽莉、张威、梁涛、曾钰涵、王永华、陈明亮、
孙建国、聂曦、鞠贵冬、赵健、葛立军、祖秀秀、陈亚丰、蒋明杰、靳军涛、安瑞、孙天晴、张秀春、李俊、
熊日华、孟毅、崔晓冬、杨自珍、王佳莹、翟俊丽、田丹、吴凤茹、宋贤文、薛成、张怀涛、董晓玲、邵青、
厉建祥、张文均、张晓玉、刘金枝、王伟、贺石彬、苑媛、刘明艺、缪益军、叶俊生、李锟、黄启洋、赵巍、
杨国栋、胡景梅、张隽、刘泽峰、马瑞、韩振超、陈志才、赵建成、杨永锋、费娟、陈婉兰、陈洁、郑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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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背景

气候变化是全球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它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都会带来影响,并可能导致资源

的使用、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为此,人们正在国际、区域、国家和地方等各个层次

上制定措施并采取行动,以减少温室气体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我国积极响应相关国际条约,提出了国家

战略及发展规划,以应对这些挑战。

0.2 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的目的

一个组织按照本文件的要求有效实施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能够实现温室气体管理的预期结果,从而

为实现我国温室气体总体规划目标做出贡献。
组织可利用我国温室气体战略规划的机遇,将温室气体管理融入组织的业务过程、战略方向和决策

制定过程,并与组织发展过程的优先事项相协调,纳入组织的整体管理体系中,使最高管理者能够有效

地识别并应对其风险和机遇。
本文件并未提出具体的温室气体绩效准则。本文件的应用因组织内外部状况及承诺的不同而存在

差异。两个组织可能从事类似的活动,但是可能拥有不同的合规义务、方针承诺、控制技术,而具有不同

的温室气体绩效,然而它们均可能满足本文件的要求。
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的详略和复杂程度将取决于组织所处的内外部问题、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的范围、

合规义务,及其活动、产品和服务的性质。
本文件并不增加或改变对一个组织的法律要求。

0.3 策划-实施-检查-改进模式

建立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的方法是基于策划、实施、检查与改进(PDCA)的模式。PDCA循环为组织

提供了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用以实现持续改进。该模式可应用于温室气体管理体系及其每个单独的

要素。策划-实施-检查-改进(PDCA)循环见图1:

Ⅳ

GB/T46566—2025



图1 策划-实施-检查-改进(PDCA)循环

  第4章是PDCA循环的输入,第5章在PDCA循环中起到核心作用。通过本文件的有效运行,有
助于实现组织提高温室气体绩效、履行合规义务、实现温室气体目标的预期结果。

———策划(第6章):建立所需的温室气体目标和过程,以实现与组织的温室气体方针相一致的

结果;
———实施(第7章、第8章):实施所策划的过程;
———检查(第9章):依据温室气体方针(包括其承诺)、温室气体目标和运行准则,对过程进行监视

和测量,并报告结果;
———改进(第10章):采取措施以持续改进。

0.4 本文件结构

本文件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对管理体系标准的统一结构要求,使组织能够运用共同的方法

和基于风险的思维,将其温室气体管理体系与其他管理体系的要求进行整合,以方便使用者实施多个管

理体系标准。
在本文件中,使用以下助动词:
———“应”表示要求;
———“可”“可以”表示允许;
———“可能”“能够”表示可能性或能力。
标记“注”的信息旨在帮助理解或使用本文件。第3章使用的“注”提供了附加信息,以补充术语信

息,可能包括使用术语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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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管理体系 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组织能够用于提升其温室气体绩效的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的要求,包括组织所处的环

境、领导作用、策划、支持、运行、绩效评价、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组织对其温室气体管理相关活动进行策划和控制,帮助组织实现其温室气体管理体

系的预期结果,包括提升温室气体绩效、履行温室气体相关的合规义务、实现温室气体目标。
本文件适用于任何规模、类型和性质的组织,并适用于组织基于生命周期观点、采用风险和机遇思

维所确定的其活动、产品和服务中能够控制或能够施加影响的温室气体排放或清除,开展有效的碳排放

管理、碳资产管理、碳中和管理和碳交易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ISO14068-1 气候变化管理 向零碳转型 第1部分:碳中和(Climatechangemanagement—
Transitiontonetzero—Part1:Carbonneutrality)

3 术语和定义

GB/T24001和GB/T3215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与组织和领导作用有关的术语

3.1.1
管理体系 managementsystem
组织(3.1.4)用于建立方针、目标(3.2.12)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3.3.4)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

的一组要素。
注1:一个管理体系可能关注一个或多个领域(例如: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和安全、能源、财务、温室气体等)。
注2:体系要素包括组织的结构、角色和职责、策划和运行、绩效评价和改进。
注3:管理体系的范围可能包括整个组织、其特定的职能、其特定的部门,或跨组织的一个或多个职能。

[来源:GB/T24001—2016,3.1.1,有修改]
3.1.2

温室气体管理体系 greenhousegasmanagementsystem
管理体系(3.1.1)的一部分,用于管理温室气体排放(3.2.5)和(或)温室气体清除(3.2.6)、履行合规

义务(3.2.16),并应对风险和机遇(3.2.18)。
注: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还可能用于碳资产(3.3.7)、碳中和(3.3.8)和碳交易(3.3.9)管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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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温室气体方针 greenhousegaspolicy
由最高管理者(3.1.5)就温室气体绩效(3.4.11)正式表述的组织(3.1.4)的意图和方向。

3.1.4
组织 organization
为实现目标(3.2.12),由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构成自身功能的一个人或一组人。
注:组织包括但不限于个体经营者、公司、集团公司、商行、企事业单位、政府机构、合股经营的公司、公益机构、社

团,或上述单位中的一部分或其结合体,无论其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公营或私营。

[来源:GB/T24001—2016,3.1.4] 
3.1.5

最高管理者 topmanagement
在最高层指挥并控制组织(3.1.4)的一个人或一组人。
注1:最高管理者有权在组织内部授权并提供资源。

注2:若管理体系(3.1.1)的范围仅覆盖组织的一部分,则最高管理者是指那些指挥并控制组织该部分的人员。

[来源:GB/T24001—2016,3.1.5]

3.1.6
相关方 interestedparty
能够影响决策或活动、受决策或活动影响,或感觉自身受到决策或活动影响的个人或组织(3.1.4)。
注:相关方可包括顾客、社区、供方、监管部门、非政府组织、核查机构、投资方和员工。

[来源:GB/T24001—2016,3.1.6] 

3.2 与策划有关的术语

3.2.1
温室气体 greenhousegas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

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
注: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件中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

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与三氟化氮(NF3)。

[来源:GB/T32150—2015,3.1]

3.2.2
温室气体评审 greenhousereview
基于温室气体(3.2.1)相关的数据和信息,识别、分析并确定温室气体源(3.2.3)、温室气体排放

(3.2.5)、温室气体汇(3.2.4)、温室气体清除(3.2.6)、温室气体基准(3.2.11)和温室气体绩效(3.4.11)
等,确定重要温室气体排放和重要温室气体清除,以及温室气体绩效(3.4.11)改进机会的过程。

注:温室气体评审还可能涉及碳资产(3.3.7)、碳中和(3.3.8)和碳交易(3.3.9)等方面的评审。

3.2.3
温室气体源 greenhousegassource
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3.2.1)的物理单元或过程。
注:温室气体源可能由多个物理单元或过程构成,其中在温室气体排放(3.2.5)中占有较大比例或在温室气体绩效

(3.4.11)改进方面有较大潜力的温室气体源称之为“重要温室气体源”。

[来源:GB/T32150—2015,3.5,有修改]

3.2.4
温室气体汇 greenhousegassink
从大气中清除温室气体(3.2.1)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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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温室气体汇可能由多个过程构成,其中在温室气体清除(3.2.6)中占有较大比例或在温室气体绩效(3.4.11)改进

方面有较大潜力的温室气体汇称之为“重要温室气体汇”。

[来源:ISO14064-1:2018,3.1.3,有修改]

3.2.5
温室气体排放 greenhousegasemission
向大气中释放某种温室气体(3.2.1)。
注:“重要温室气体排放”是对应于重要温室气体源的排放。

[来源:ISO14064-1:2018,3.1.5,有修改]

3.2.6
温室气体清除 greenhousegasremoval
通过温室气体汇(3.2.4)将某一温室气体(3.2.1)从大气中移除。
注1:“重要温室气体清除”是对应于重要温室气体汇的清除。

注2:也被称为“碳清除”。

[来源:ISO14064-1:2018,3.1.6,有修改]

3.2.7
活动数据 activitydata
导致温室气体排放(3.2.5)或温室气体清除(3.2.6)的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表征值。
注:如各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原材料的使用量、购入的电量、购入的热量等。

[来源:GB/T32150—2015,3.12,有修改]

3.2.8
相关变量 relevantvariable
对温室气体绩效(3.4.11)有显著影响且经常变化的、可量化的因素。
注:“显著”的判定准则由组织(3.1.4)确定。

3.2.9
静态因素 statiefactor
对温室气体绩效(3.4.11)有显著影响且不经常变化的已知因素。
注:“显著”的判定准则由组织(3.1.4)确定。

3.2.10
二氧化碳当量 carbondioxideequivalent;CO2e
比较某种温室气体(3.2.1)与二氧化碳的辐射强迫的单位。
注:给定温室气体(3.2.1)的二氧化碳当量等于该温室气体(3.2.1)的质量乘以它的全球变暖潜势值。

[来源:GB/T24067—2024,3.2.2]

3.2.11
温室气体基准 greenhousegasbaseline
用于与温室气体绩效(3.4.11)进行比较的定量参考依据。

3.2.12
目标 objective
要实现的结果。
注1:目标可能是战略性的、战术性的或运行层面的。

注2:目标可能涉及不同的领域(例如:财务、健康与安全、环境以及温室气体目标(3.2.13)),并能够应用于不同层面

(例如:战略性的、组织层面的、项目、产品、服务和过程)。

注3:目标可能以其他方式表达,例如:预期结果、目的、运行准则、温室气体目标,或使用其他意思相近的词语表达。

[来源:GB/T24001—2016,3.2.5,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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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3
温室气体目标 greenhousegasobjective
组织依据其温室气体方针(3.1.3)建立的目标(3.2.12)。

3.2.14
温室气体指标 greenhousegastaget
由温室气体目标(3.2.13)产生,为实现温室气体目标(3.2.13)所需规定并满足的具体的绩效要

求,它们可适用于整个组织(3.1.4)或其局部。

3.2.15
要求 requirement
明示的、通常隐含的或必须满足的需求或期望 。
注1:“通常隐含的”是指对组织(3.1.4)和相关方(3.1.6)而言是惯例或一般做法,所考虑的需求或期望是不言而

喻的。

注2:规定要求是指眀示的要求,例如:文件化信息(3.3.2)中规定的要求。

注3:法律法规要求以外的要求一经组织(3.1.4)决定遵守即成为义务。

[来源:GB/T24001—2016,3.2.8,有修改]

3.2.16
合规义务 complianceobligations
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 legalrequirementsandotherrequirements
组织(3.1.4)必须遵守的法律法规要求(3.2.15),以及组织必须遵守或选择遵守的其他要求。
注1:合规义务是与温室气体管理体系(3.1.2)相关的。

注2:合规义务可能来自强制性要求,例如:适用的法律和法规,或来自自愿性承诺,例如:组织的和行业的标准、合

同规定、操作规程、与社团或非政府组织间的协议。

[来源:GB/T24001—2016,3.2.9,有修改]

3.2.17
风险 risk
不确定性的影响。
注1:影响指对预期的偏离,包括正面的或负面的。

注2:不确定性是一种状态,是指对某一事件、其后果或其发生的可能性缺乏(包括部分缺乏)信息、理解或知识。

注3:通常用潜在“事件”(见GB/T23694—2024中的4.5.1.3)和“后果”(见GB/T23694—2024中的4.6.1.3),或两

者的结合来描述风险的特性。

注4:风险通常以事件后果(包括环境的变化)与相关的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见GB/T23694—2024中的4.6.1.1)

的组合来表示。

[来源:GB/T24001—2016,3.2.10,有修改]

3.2.18
风险和机遇 risksandopportunities
潜在的不利影响(威胁)和潜在的有益影响(机会)。
[来源:GB/T24001—2016,3.2.11]

3.3 与支持和运行有关的术语

3.3.1
能力 competence
运用知识和技能实现预期结果的本领。
[来源:GB/T24001—2016,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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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文件化信息 documentedinformation
组织(3.1.4)需要控制并保持的信息,以及承载信息的载体。
注1:文件化信息可能以任何形式和承载载体存在,并可能来自任何来源。

注2:文件化信息可能涉及:

———温室气体管理体系(3.1.2),包括相关过程(3.3.4);

———为组织运行而创建的信息(可能被称为文件);

———实现结果的证据(可能被称为记录)。

[来源:GB/T24001—2016,3.3.2,有修改]

3.3.3
生命周期 lifecycle
产品(或服务)系统中前后衔接的一系列阶段,从自然界或从自然资源中获取原材料,直至最终

处置。
注:生命周期阶段包括原材料获取、设计、生产、运输和(或)交付、使用、寿命结束后处理和最终处置。

[来源:GB/T24001—2016,3.3.3]

3.3.4
过程 process
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一系列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活动。
注:过程可形成也可不形成文件。

[来源:GB/T24001—2016,3.3.5]

3.3.5
产品碳足迹 carbonfootprintofaproduct;CFP
产品系统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温室气体清除量之和,以二氧化碳当量(3.2.10)表示,并基于气候

变化这一单一环境影响类型进行生命周期评价。
注1:产品碳足迹可用不同的图例区分和标示具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产品碳足迹也可被分解到其生命周

期(3.3.3)的各个阶段。

注2:产品碳足迹研究报告中记录了产品碳足迹的量化结果,以每个功能单位的二氧化碳当量(3.2.10)表示。

[来源:GB/T24067—2024,3.1.1]

3.3.6
碳排放强度 intensityofcarbonemission
单位产品产量(产值)或服务量的碳排放量。

3.3.7
碳资产 carbonassets
组织(3.1.4)拥有或控制的,与温室气体减排有关的,可适用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储存、流通或财

富转化的各种兼具环境权益和经济效益的资产。
注:碳资产一般包括碳排放配额、核证自愿减排量、碳普惠等相关的资产。

3.3.8
碳中和 carbonneutrality
在特定时期内,组织(3.1.4)通过实施减排和清除增强活动来减少碳足迹,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与

温室气体清除量之和为零的状态。
注1:也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注2:碳汇是指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理、退耕还草和海洋生态修复等措施,将二氧化碳固定在植被、土壤或(和)海

洋中,从而去除大气中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

注3:实施减排和清除增强活动的示例包括造林碳汇、土壤碳汇、生物能利用、直接空气捕集(DAC)、碳捕集、利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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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存(CCUS)等。

3.3.9
碳交易 carbontrading
以碳排放配额、核证自愿减排量的形式进行买卖(分配)的过程。

3.4 与绩效评价和改进有关的术语

3.4.1
审核 audit
获取审核证据并予以客观评价,以判定审核准则满足程度的系统的、独立的、形成文件的过程

(3.3.4)。
注1:内部审核由组织(3.1.4)自行实施执行或由外部其他方代表其实施。

注2:审核可以是结合审核(结合两个或多个领域)。

注3:审核由与被审核活动无责任关系、无偏见和无利益冲突的人员进行,以证实其独立性。

注4:“审核证据”包括与审核准则相关且可验证的记录、事实陈述或其他信息;而“审核准则”则是指与审核证据进

行比较时作为参照的一组方针、程序或要求,GB/T19011—2021的3.3和3.2中分别对它们进行了定义。

[来源:GB/T24001—2016,3.4.1,有修改]

3.4.2
符合 conformity
满足要求(3.2.15)。
[来源:GB/T24001—2016,3.4.2]

3.4.3
不符合 nonconformity
未满足要求(3.2.15)。
注:不符合与本文件要求及组织(3.1.4)自身规定的附加的温室气体管理体系(3.1.2)要求有关。

[来源:GB/T24001—2016,3.4.3,有修改]

3.4.4
纠正措施 correctiveaction
为消除不符合(3.4.3)的原因并预防再次发生所采取的措施。
注:一项不符合可能由不止一个原因导致。

[来源:GB/T24001—2016,3.4.4]

3.4.5
持续改进 continualimprovement
不断提升绩效(3.4.10)的活动。
注1:提升绩效是指运用温室气体管理体系(3.1.2),提升符合组织(3.1.4)的温室气体方针(3.1.3)的温室气体绩效

(3.4.11)。

注2:该活动不必同时发生于所有领域,也并非不能间断。

[来源:GB/T24001—2016,3.4.5,有修改]

3.4.6
有效性 effectiveness
实现策划的活动和取得策划的结果的程度。
[来源:GB/T24001—2016,3.4.6]

3.4.7
参数 indicator
对运行、管理或状况的条件或状态的可度量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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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T24031—2021,3.15]

3.4.8
监视 monitoring
确定体系、过程(3.3.4)或活动的状态。
注:为了确定状态,可能需要实施检查、监督或认真地观察。

[来源:GB/T24001—2016,3.4.8]

3.4.9
测量 measurement
确定数值的过程(3.3.4)。
[来源:GB/T24001—2016,3.4.9]

3.4.10
绩效 performance
可度量的结果。
注1:绩效可能与定量或定性的发现有关。
注2:绩效可能与活动、过程(3.3.4)、产品(包括服务)、体系或组织(3.1.4)的管理有关。

[来源:GB/T24001—2016,3.4.10]

3.4.11
温室气体绩效 greenhousegasperformance
与温室气体排放(3.2.5)、温室气体清除(3.2.6)、碳资产(3.3.7)、碳中和(3.3.8)、碳交易(3.3.9)的管

理有关的绩效(3.4.10)。
注1:对于一个温室气体管理体系(3.1.2),可依据组织(3.1.4)的温室气体方针(3.1.3)、温室气体目标(3.2.13)或其

他准则,运用参数(3.4.7)来测量结果。
注2:温室气体绩效可体现为组织(3.1.4)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碳排放强度(3.3.6)等可测量(3.4.9)的结果。
注3:温室气体排放量通常以二氧化碳当量(3.2.10)来计算。

4 组织所处的环境

4.1 理解组织的内外部问题

组织应确定与其宗旨相关的,并影响其实现温室气体管理体系预期结果和改进温室气体绩效能力

相关的内部和外部问题,在确定内外部问题时应关注:

a) 组织的发展战略;

b) 有助于提高温室气体绩效、履行合规义务、实现温室气体目标;

c) 影响到相关方或受相关方影响的事项;

d) 气候变化是不是外部环境状况变化的相关因素。
注1:通常外部问题涉及文化的、社会的、环境的、政治的、法律法规的、金融的、技术的、经济的、自然与竞争因素

的,无论是国际的、国家的、地区的或是当地的。内部问题涉及组织的愿景、使命、价值观、政策、治理、结构、资
源、能力等。

注2:影响到相关方或受相关方影响的事项如温室气体减排、温室气体核查、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等。

4.2 理解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

组织应确定:

a) 与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的相关方;

b) 这些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即要求);

c) 这些需求和期望中哪些将成为其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的合规性义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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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相关方通常包括上级监管部门、下级组织、行业及专业协会等社会团体、社区、客户、投资方、供应方、合作方、

竞争对手、在组织内工作及代表组织工作的人员等。

注2:相关方可能会有与温室气体排放或清除,或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要求。

4.3 确定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的范围

组织应确定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的边界和适用性,包括组织边界和报告边界,以确定其范围。
确定范围时组织应关注:

a) 4.1所确定的内外部问题;

b) 4.2所确定的合规义务;

c) 其组织单元、职能和物理边界;

d) 其活动、产品和服务;

e) 其设备、设施、系统和过程;

f) 其实施控制与施加影响的权限和能力。
范围一经确定,该范围内组织的所有活动、产品和服务均应纳入其温室气体管理体系。
范围应作为文件化信息予以保持,并可为相关方所获取。

4.4 温室气体管理体系

为实现组织温室气体管理的预期结果,包括提升其温室气体绩效,组织应根据本文件的要求建立、
实施、保持并持续改进温室气体管理体系,包括所需的过程及其相互作用。

5 领导作用

5.1 领导作用与承诺

最高管理者应通过下述方面证实其在温室气体管理体系方面的领导作用和承诺:

a) 对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的有效性负责;

b) 确保建立温室气体方针和温室气体目标,并确保其与组织的战略方向及所处的环境相一致;

c) 确保将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要求融入组织的业务过程;

d) 确保可获得温室气体管理体系所需的资源;

e) 就有效的温室气体管理和符合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要求的重要性进行沟通;

f) 确保温室气体管理体系实现其预期结果,并在长期规划中考虑温室气体绩效;

g) 指导并支持员工对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的有效性作出贡献;

h) 促进持续改进;

i) 支持其他相关管理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发挥其领导作用。

5.2 温室气体方针

最高管理者应在界定的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范围内建立、实施并保持温室气体方针。方针应形成文

件并在组织内得到沟通,可为相关方获取。温室气体方针应:

a) 适合于组织的宗旨和所处的环境,包括组织活动、产品和服务的性质与规模,及其设备、设施、
系统和过程;

b) 为制定温室气体目标提供框架;

c) 包括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实现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特定承诺,如:绿色设计和绿色采购、采用

与温室气体减排和(或)清除相关的先进技术或低碳循环技术、提供低碳产品等;

d) 包括履行其合规义务的承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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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包括持续改进温室气体管理体系以提升温室气体绩效的承诺。
温室气体方针应:
———以文件化信息的方式予以保持;
———在组织内得到沟通;
———可为相关方获取。

5.3 岗位、职责和权限

最高管理者应确保在组织内部分配并传达相关岗位和角色的职责和权限。
最高管理者应对下列事项分配职责和权限:

a) 确保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符合本文件的要求;

b) 向最高管理者报告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的绩效,包括温室气体绩效。

6 策划

6.1 应对风险和机遇的策划

6.1.1 通则

组织应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6.1.1~6.1.7的要求所需的过程。策划温室气体管理体系时,组织应

关注:
a) 4.1所提及的内外部问题;
b) 4.2所提及的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
c) 其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的范围。
组织应进行温室气体评审,确定与温室气体源和温室气体汇(见6.1.2)、温室气体排放和温室气体

清除、合规义务(见6.1.3)、与4.1和4.2中识别的其他问题和要求相关的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机遇;同时

评价现行温室气体管理措施的有效性及当前的温室气体绩效。温室气体评审还应包括对组织碳资产、
碳中和、碳交易的评审。

评审应关注但不限于下述内容:
a) 评审的基准期和频次;
b) 确定评审单元或范围;
c) 测量、核算和报告的方法学;
d) 识别温室气体源和温室气体汇的方法,以及确定重要温室气体源和重要温室气体汇的原则;
e) 确定温室气体排放和温室气体清除的方法,以及判定重要温室气体排放和重要温室气体清除

的原则;
f) 碳减排技术实施、碳资产计量与管理、碳交易义务实施、碳中和实现等的原则;

g) 确定改进机会原则。
组织应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进行温室气体评审,当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范围内的物理边界、报告边

界、设备、设施、系统、过程及活动、产品和服务发生显著变化时,应进行必要的评审。
确定风险和机遇的目的包括:
———确保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能够实现其预期结果;
———预防或减少不期望的影响,包括外部环境状况,特别是气候变化对组织的潜在影响;
———实现持续改进。
组织应确定其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范围内的紧急情况,包括那些可能具有环境影响或气候变化影响

的紧急情况。
组织应保持以下内容的文件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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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机遇,及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措施;
———6.1.1~6.1.7中所需的过程,其详尽程度应使人确信这些过程能按策划得到实施。

6.1.2 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核算

组织应在所界定的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范围内,基于生命周期的观点,并从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种时

态,以及正常、异常和紧急三种状态,识别并确定其活动、产品和服务中能够控制和能够施加影响的温室

气体源和温室气体汇,以及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温室气体清除。
确定温室气体源和温室气体汇,以及确定温室气体排放和温室气体清除时,组织应关注:
a) 变更,包括已纳入计划或新开发的活动、产品和服务;
b) 异常状况和可合理预见的温室气体排放波动和紧急情况。
组织应选择和使用适宜的核算方法,对温室气体源和温室气体汇所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温室气

体清除进行核算;应运用所建立的一项或多项准则,确定重要温室气体源和重要温室气体汇,以及重要

温室气体排放和重要温室气体清除。
针对重要温室气体源和重要温室气体汇确定相关变量,组织应收集并确定以下相关信息:
———识别在组织控制下对重要温室气体源和重要温室气体汇、重要温室气体排放和温室气体清除

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工作人员、部门、设备、设施、系统和过程,产品和服务提供及相关的管理

单元;
———确定设备、设施、系统和过程的运行参数,如工艺参数、环境条件等;
———确定产品和服务特性参数,如采购产品、过程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质量参数等;
———收集活动数据;
———确定核算方法学。
组织应制定并实施温室气体数据收集计划,计划应适合组织的规模、复杂性、资源及其监视和测量

能力,并满足核算方法学相关要求。数据收集计划应策划并规定监视和测量其关键特性(见9.1)所需的

数据,并规定收集、保留这些数据的方式和频次。组织应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评审温室气体数据收集计

划,适当时予以更新。组织应考虑数据归一化,并对数据质量进行有效控制,确保用于监视和测量关键

特性的设备所提供的数据是准确的和可重现的。
适当时,组织应在其各层次和职能间就上述信息进行沟通。
组织应保持以下内容的文件化信息:
———温室气体源和温室气体汇;
———温室气体排放和温室气体清除;
———可能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或清除量发生变化和波动的因素(相关变量和静态因素);
———重要温室气体源和重要温室气体汇,以及确定其重要性的准则;
———当前温室气体排放和温室气体清除措施的有效性及相关温室气体绩效改进的机会,包括对每

项改进机会和管理措施进行评价和优先排序,以及对未来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或)温室气体清

除量进行评估。
注1:温室气体排放和温室气体清除相关的方法学可采用国际、国家、行业相关标准。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见GB/T32150和GB/T32151(所有部分),产品碳足迹的量化见GB/T24067相关要求。
注2:开展温室气体评审时,可与GB/T23331要求的能源评审活动一并进行。
注3:重要温室气体源和重要温室气体汇,以及相关的重要温室气体排放和重要温室气体清除可能会给组织带来风

险和机遇。

6.1.3 合规义务

组织应:
a) 确定并获取与其温室气体管理有关的合规义务;
b) 确定如何将这些合规义务应用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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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其温室气体管理体系时应遵守这些合规义务。
组织应保持其合规义务的文件化信息。 
注1:合规义务通常涉及:适用的国际条约、公约和议定书,适用的国际、国内法律法规,许可证、上级组织的要求,国

家、行业、地方、团体标准,与政府或客户的签订的合同协议,与消费者、社会团体或非政府组织签订的合同协

议,以及自愿执行的行为守则或承诺等。
注2:合规义务可能会给组织带来风险和机遇。

6.1.4 温室气体基准

组织应根据温室气体评审结果,基于自身正常运营状态下一定时期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温室气体清

除的合理值,在各层次建立相互关联的温室气体基准。温室气体基准的表达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
———温室气体排放量或清除量;
———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或清除量;
———单位产值温室气体排放量或清除量;
———温室气体管理单元的直接排放量或间接排放量,如电力消耗造成的间接排放量、燃料消耗及碳

酸盐分解造成的直接排放量等;
———设备、设施、系统和过程单元的温气体排放量或温室气体清除量。
组织应通过与温室气体基准的对比,测量温室气体绩效的变化。一个或多个温室气体基准可作为

实施温室气体绩效改进措施前后(或者实施与未实施温室气体绩效改进措施)的参照,用于确定温室气

体绩效改进。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应对温室气体基准进行调整:
a) 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范围内的物理边界、设备、设施、系统、过程及产品和服务发生显著变化时;
b) 温室气体绩效参数不再能够反映组织的温室气体绩效时;
c) 通过措施(包括项目层面温室气体控制措施)的实施,改变基准线情景时;
d) 其他预先规定的情况。
组织应保持其温室气体基准、相关变量数据和对温室气体基准调整的文件化信息。

6.1.5 温室气体绩效参数

组织应识别并确定温室气体绩效的度量单位,即温室气体绩效参数,应关注:
a) 适合于监视和测量其温室气体绩效;
b) 能使组织证实其温室气体绩效改进。
如果组织有数据表明,相关变量对温室气体绩效有显著影响,组织应关注这些数据,以建立适宜的

温室气体绩效参数。
组织应对温室气体绩效参数值进行评审,适当时,与相应的温室气体基准进行比较。组织应保留其

温室气体绩效参数值的文件化信息,以及确定和更新温室气体绩效参数方法的文件化信息。
注:温室气体绩效参数值是在某一时间节点或特定时段内,温室气体绩效参数的量化数值。

6.1.6 碳资产、碳中和、碳交易的评审

6.1.6.1 组织应对所拥有的碳资产进行评审,碳资产评审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正资产与负资产类别的确定;
———碳资产量化所依据的法律和法规;
———碳资产风险及影响因素的识别;
———碳减排项目的开发及投资评估;
———碳金融衍生品开发的风险评估及收益测算;
———碳资产价值评估。

6.1.6.2 组织应对所实施的碳中和措施及方案进行评审,碳中和评审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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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措施及方案所依据的政策、技术标准或规范;
———碳中和行动措施及方案、具体的抵消方式;
———实现碳中和的计划日期及其维持该状态的指定时期;
———碳中和实现的证据及声明;
———碳中和行动措施的科学性、适宜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6.1.6.3 组织应对所实施的碳交易进行评审,碳交易评审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组织的碳交易履约情况;
———组织的自愿减排交易情况;
———组织的碳金融衍生品交易情况。
注:碳资产、碳中和、碳交易可能会给组织带来风险和机遇。

6.1.7 应对风险和机遇措施的策划

组织在策划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措施时应:
a) 采取措施管理其重要温室气体源和重要温室气体源汇、重要温室气体排放和重要温室气体清

除、合规义务及6.1.1所识别的风险和机遇;
b) 考虑如何在其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运行过程中融入并实施这些措施,并评价这些措施实施的有

效性。
当策划这些措施时,组织应关注其可选技术方案、财务、运行和经营要求。

6.2 温室气体目标及其实现的策划

6.2.1 温室气体目标和温室气体指标

组织应结合应对风险和机遇策划的结果,在组织层面及相关层次建立温室气体目标。适当时,应在

组织的各职能和层次上将温室气体目标分解为温室气体指标。在建立温室气体目标和温室气体指标

时,应全面考虑其重要温室气体源和重要温室气体汇、重要温室气体排放和重要温室气体清除、碳资产、
碳中和、碳交易,以及相关的合规义务,并考虑其风险和机遇。

温室气体目标和温室气体指标应:
a) 与温室气体方针一致;
b) 可度量(如可行);
c) 得到监视;
d) 予以沟通;
e) 适当时予以更新。
组织应保持温室气体目标和温室气体指标的文件化信息。
注:基于项目层面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建立见GB/T33760。

6.2.2 实现温室气体目标和指标措施的策划

组织应关注如何将实现温室气体目标和温室气体指标的措施融入其运营过程。策划如何实现温室

气体目标和温室气体指标时,组织应确定:
a) 要做什么;
b) 需要什么资源,包括考虑使用先进工艺、技术和设备的可行性;
c) 由谁负责;
d) 何时完成;
e) 如何评价结果,包括用于监视实现其可度量的温室气体目标和温室气体指标的进程所需的

参数。
组织应保持实现温室气体目标和指标的措施的文件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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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在策划如何实现温室气体目标和温室气体指标时,组织可与实现其他管理体系目标和指标的措施一并考虑。
注2:在策划如何实现项目层面的温室气体目标和温室气体指标时,需确定项目情景和基准线情景。
注3:组织温室气体目标和温室气体指标的进程所需的参数可包括碳减排绩效参数、碳资产、碳中和与碳交易绩效

参数等(见6.1.5)。组织确定这些参数时,需考虑:组织的活动、产品和服务提供情况,何处存在监视和测量温

室气体绩效的需求,监视和测量温室气体绩效的方法,以及所确定温室气体绩效参数的先进性和适宜性。

7 支持

7.1 资源

组织应确定并提供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温室气体管理体系所需的资源。包括:
a) 配备所需的员工及对员工的能力和意识提出要求;
b) 提供适宜的基础设施,包括服务设施或工艺设备、信息化系统;
c) 提供必要的监视和测量设备;
d) 确定如何获取必要的知识及知识的更新,包括先进的技术;
e) 建立与相关方的公共关系。

7.2 能力

组织应:
a) 确定在其控制下工作,对其温室气体绩效和履行合规义务的能力具有影响的人员所需的能力;
b) 基于适当的教育、培训或经历,确保这些人员是能胜任的;
c) 确定与其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相关的培训需求;
d) 适用时,采取措施以获得所必需的能力,并评价所采取措施的有效性。
注:适用的措施可能包括,例如:向现有员工提供培训、指导,或重新分配工作;或聘用、雇佣能胜任的人员。

组织应保留适当的文件化信息作为能力的证据。

7.3 意识

组织应确保员工意识到:
a) 符合温室气体方针、温室气体目标和管理体系要求的重要性;
b)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或)清除、管理碳资产、进行碳交易、实现碳中和的方法、职责、权限和

作用;
c) 对温室气体管理体系有效性的贡献,包括对提高温室气体绩效的贡献;
d) 不符合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要求,(包括未履行合规义务)的后果。

7.4 信息交流

组织应建立、实施并保持与温室气体管理体系有关的内部与外部信息交流所需的过程,明确信息交

流的内容、时机、对象和方式。
组织在实施内外部信息交流时,应建立过程,考虑:
a) 在其各职能和层次间就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的相关信息进行内部信息交流,包括温室气体方针、

温室气体目标、温室气体绩效、温室气体基准、合规义务、运行控制、持续改进,以及温室气体管

理体系的有关变更等;
b) 按照相关方要求、合规义务要求和组织自身的要求,就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的相关信息进行外部

信息交流,适用时包括温室气体方针、温室气体绩效、碳核查、碳盘查、碳中和、碳交易等信息;
c) 鼓励员工对于持续提升温室气体绩效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组织应对其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相关的信息交流做出响应。适当时,组织应保留文件化信息,作为其

信息交流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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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文件化信息

7.5.1 通则

组织的温室气体管理体系应包括:
a) 本文件要求的文件化信息;
b) 组织确定的实现温室气体管理体系有效性所必需的文件化信息。
注1: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计量管理体系等文件化信息,可能也是温室气体管理体

系文件化信息的一部分。
注2:不同组织的温室气体管理体系文件化信息的复杂程度可能不同,取决于:

———组织的规模及其活动、过程、产品和服务的类型;
———证明履行其合规义务的需要;
———过程的复杂性及其相互作用;
———在组织控制下工作的人员的能力。

7.5.2 创建和更新

建立和更新文件信息时,组织应确保适当的:
a) 标识和说明(例如:标题、日期、作者或参考文献编号);
b) 形式(例如:语言文字、软件版本、计算、图表)和载体(例如:纸质的、电子的);
c) 评审和批准,以确保适宜性和充分性。

7.5.3 文件化信息的控制

组织应对本文件要求的文件化信息予以控制,以确保在需要的时间和场所能获得适用的文件信

息,并使这些信息得到充分的保护。适用时,组织应采取以下措施:
a) 分发、访问、检索和使用;
b) 存储和保护,包括保持易读性、防止失密、不当使用或完整性受损;
c) 变更的控制(例如:版本控制);
d) 保留和处置。
组织应识别并控制与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策划和运行所需的来自外部的文件化信息,包括国家和行

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及供方、顾客、第三方核查等文件化信息。

8 运行

8.1 通则

组织应建立、实施和保持满足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要求所需的过程,从生命周期观点出发,依据6.1
和6.2所策划的措施,对措施中所需的过程建立运行准则,并按照准则实施过程控制。

8.2 设计

组织在对其设施、设备、系统、过程及产品和服务进行设计时,应寻求对温室气体绩效的改进机

会,应将对温室气体管理有重要影响的下述因素(不仅限于)纳入设计活动中:
a) 温室气体管理相关的国家发展战略,包括产业政策;
b) 相关方及组织自身的温室气体减排要求;
c) 产品结构的调整及新产品开发的可能性;
d) 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应用的可能性,包括用能结构、余能利用;
e) 良好的操作规范和以往的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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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采购

组织在采购原材料、能源、设备、服务时,应关注采购结果对组织自身温室气体绩效的影响。当采购

对温室气体绩效有重大影响时,组织应评估其影响程度。适用时,制定采购准则。
组织应按照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要求对外部提供的过程、产品或服务实施控制或施加影响,明确组织

和承包方的职责和运行要求,必要时,对外部提供的过程、产品或服务提出温室气体绩效要求。

8.4 运行控制

组织应建立、实施、控制并保持满足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要求以及实施所策划的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措

施和实现温室气体目标的措施所需的过程。应建立过程的运行准则,并按照运行准则实施过程控制。
控制可包括工程控制和程序控制。控制可按层级(例如:消除、替代、管理)实施,并可单独使用或结合

使用。
组织应:
a) 对温室气体评审中所确定的重要温室气体源和重要温室气体汇实施控制;
b) 对影响重要温室气体排放和重要温室气体清除的相关变量实施控制;
c) 对设施、设备、系统的维护过程实施控制;
d) 对合规性义务落实到具体的运行过程实施控制;
e) 对温室气体目标的实现过程实施控制,包括组织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产品碳足迹量

化;例如:按照GB/T32150和GB/T32151(所有部分)的要求进行相应的工业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的核算和报告;按照 GB/T33760的要求开展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按照

GB/T24067的要求和指南开展产品碳足迹的量化等;
f) 对碳资产管理的过程实施控制,包括免费获得及交易获得配额碳资产,或通过自身温室气体减

排行动获得政府认可的减排碳资产;健全碳资产管理制度、提升碳资产管理能力、合理分配项

目开发类型等;

g) 对碳交易的过程实施控制。依据国家相关规定,采用发放的或购买的碳排放配额,以及经核证

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实现碳排放履约,可涉及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
应控制的要素包括:市场风险、政策风险和环境风险的控制,制定并实施数据质量控制方案,报
告和核查流程制度化,行为合规并接受监督检查,以及足额完成配额清缴等;

h) 按照ISO14068-1要求对碳中和的实现过程实施控制,包括碳减排行动、碳清除行动、减排量

采购和碳中和抵消等。
组织应保持必要程度的文件化信息,以确信过程已按策划得到实施。

8.5 变更控制

组织应对计划内的变更进行控制,并验证变更后的结果。应对非预期性变更的后果予以评审,必要

时,采取措施降低任何不利影响。
这些变更包括:
a) 风险和机遇的变更,包括其他管理体系的变更所引起的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的变更;
b) 温室气体源和温室气体汇的变更;
c) 设施、设备、系统和过程的变更,包括新建、改建和扩建;
d) 采购及组织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变更;
e) 温室气体基准及相关变量的变更;
f) 合规义务的变更,包括组织使用的相关方法学的变更;

g) 温室气体目标的变更;
h) 意外事故、事件引起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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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应保持控制变更的必要程度的文件化信息,以确保变更得到有效控制。

9 绩效评价

9.1 监视、测量、分析和评价

9.1.1 组织应按规定的时间间隔对影响其温室气体绩效的关键特性进行识别、监视、测量、分析和评

价,应建立确保监视和测量准确度和可重现性的方法。组织应保留适当的文件化信息,作为监视、测量、
分析和评价结果的证据,并为满足符合性要求及持续改进温室气体管理体系提供输入。

组织应:
a) 确定需要监视、测量、核算的内容、时机和频次,包括但不限于:

1) 测量并核算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活动数据;
2) 设施、设备、系统和过程的运行参数;
3) 产品和服务、设备、能源及外部提供的过程、产品或服务的采购结果,包括采购对象对温室

气体排放有影响的相关变量;
4) 对比温室气体基准后的结果,包括项目的减排量评估;
5) 温室气体目标的实现程度;
6) 碳资产、碳中和、碳交易的管理情况;
7) 变更的结果。

b) 确定监视、测量、核算、分析和评价的方法,确定评价其温室气体绩效所依据的准则和适当的参

数,并定期对监视、测量、核算的结果实施分析与评价。当测量、核算结果与预期结果有较大偏

差时,应分析原因,包括不确定性分析、实施数据质量控制,评价是否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适

用时,不确定性分析的内容包括:
1) 温室气体排放、清除的机理无法识别;
2) 缺少温室气体排放、清除的方法学;
3) 无法获得或难以获得所必需的数据;
4) 选择的数据不具唯一性;
5) 测量的不准确性。

c) 确保影响温室气体绩效的关键特性的数据可监视、可测量、可核算、可报告、可核查,以真实评

价其温室气体绩效和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的有效性。
9.1.2 组织应对与温室气体管理体系有关的监视和测量设备和计量检测器具实施维护和校准/检

定,使其符合预期用途,以确保数据的完整、准确。组织应:
a) 按照GB17167的要求,配备能源计量器具;
b) 当涉及非能源类的温室气体排放时,按照所在行业或自身要求配备相关的计量、分析器具;
c) 满足验证项目层面的温室气体目标的监视和测量要求;
d) 当组织通过集成控制信息化管理手段监视和测量温室气体、能源使用及设施、设备、系统和过

程的运行时,对集成信息监视和测量的结果予以验证。

9.2 合规性评价

组织应建立、实施并评价其合规义务履行状况所需的过程,对其履行状况实施评价,并保持对其合

规状况的理解,必要时采取措施予以改进。
组织应确定合规性评价的时机和频次。尤其当国家、行业和地方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及其他外部

因素发生变化时,以及组织运行控制发生变更时,组织应在适宜的时机开展合规性评价。
组织应保留合规性评价结果及可能采取的后续措施的文件化信息,作为合规性评价结果的证据。
注:在开展温室气体管理体系合规性评价时,可与GB/T24001、GB/T23331要求的合规性评价活动一并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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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内部审核

9.3.1 通则

组织应按计划的时间间隔实施内部审核,以提供下列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的信息:

a) 是否符合:
1) 组织自身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的要求;
2) 本文件的要求。

b) 是否得到了有效的实施和保持。

9.3.2 内部审核方案

组织应建立、实施并保持一个或多个内部审核方案,包括实施审核的频次、方法、职责、策划要求和

内部审核报告。
建立内部审核方案时,组织应关注风险和机遇、重要温室气体源和重要温室气体汇、合规义务以及

以往内外部审核的结果,包括温室气体核查、自愿性碳减排、碳资产、碳交易、碳中和等相关信息。
组织应:
a) 规定每次审核的准则和范围;
b) 选择审核员并实施审核,确保审核过程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c) 确保向相关管理者报告审核结果;
d) 及时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
组织应保留文件化信息,作为审核方案实施和审核结果的证据。

9.4 管理评审

9.4.1 通则

最高管理者应按计划的时间间隔对组织的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进行评审,以确保其持续的适宜性、充
分性和有效性。

9.4.2 管理评审输入

策划和实施管理评审时,应关注下列事项:

a) 以往管理评审所采取措施的状况;
b) 以下方面的变化:

1) 与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相关的内、外部问题;
2) 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包括合规义务;
3) 其重要温室气体源和重要温室气体汇;
4) 风险和机遇。

c) 温室气体目标的实现程度;
d) 温室气体管理体系及温室气体绩效方面的信息,包括:

1) 监视和测量的结果;
2) 不符合和纠正措施;
3) 合规义务的履行情况;
4) 内外部审核结果。

e) 资源的充分性;
f) 来自相关方的有关信息交流,包括反馈意见;

g) 持续改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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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 管理评审输出

管理评审的输出应包括与下列事项相关的决定和措施:
a) 对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的持续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的结论;
b) 与持续改进机会相关的决策;
c) 与温室气体管理体系变更的任何需求相关的决策,包括资源、温室气体目标未实现时采取的措

施、改进温室气体管理体系与运营过程融合的机会等;
d) 任何与组织战略方向相关的结论。
组织应保留管理评审的文件化信息,作为实施管理评审结果的证据。

10 改进

10.1 通则

组织应依据温室气体绩效的评价结果确定改进的机会,并实施必要的措施以实现其温室气体管理

体系的预期结果。

10.2 不符合和纠正措施

发生不符合时,组织应:
a) 对不符合做出响应,适用时:

1) 采取措施控制并纠正不符合;
2) 处理后果,包括减轻不利的后果和影响。

b) 通过以下活动评价消除不符合原因的措施需求,以防止不符合再次发生或在其他地方发生:
1) 评审不符合;
2) 确定不符合的原因;
3) 确定是否存在或是否可能发生类似的不符合。

c) 实施任何所需的措施。
d) 评审所采取的任何纠正措施的有效性。
e) 必要时,对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进行变更。
纠正措施应与所发生的不符合造成的后果和影响的重要程度相适应。
组织应保留文件化信息作为下列事项的证据:
———不符合的性质和所采取的任何后续措施;
———任何纠正措施的结果。

10.3 持续改进

组织应持续改进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的适宜性、充分性与有效性,以提升温室气体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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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标准中公布，或作为英国标准公布，它将被撤

代替

本 PAS 取代了已撤销的 PAS 2060:2010。

本文件的使用

假定在本规范的准备过程中其条款的执行

由具备适当资质和富有经验的人来负责，以便本

规范能为其所用。

关千文字表述的约定

本规范的各项规定均统一用罗马字体（中文

正体）表述本规范提出的各项要求在句子中均

D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采用第一人称的助动词"shall (应）＂予以表达。

Assessment (IEMA) 
评论解释和一般信息材料均用更小的斜体字表

述，但不构成规范性内容。用"should"一词来表达

建议，用'may"一词来表达允许性，用"can"一词来

表达可能性，例如，一个行动或事件的后果。

拼写符合《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的规定。如果一

个词有一个以上的拼写 ，则使用字典中的第一个

拼写。

关千契约和法律方面的考虑

本出版物无意涵盖某个契约（合同）的所有

必要条款。使用者应负责正确应用本规范。

遵守本规范本身并非意味着免除法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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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0.1 概论

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共同成为了当今

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减少碳足迹的策略

和行动意义重大，各国政府、工业界和社会团体

都在积极采取各种方法予以响应。

在一些市场上，碳中和被视为希望选择绿色

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这些领

域， PAS 2060 提供了共同的定义和公认的验

证方法，有助于恢复碳中和概念的可信度。

使用 PAS 2060 的预期效益有：

D 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

D 加强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D 准确和可核查的碳中和声明，不具有误导阻

D 减少贸易伙伴之间的混淆。

D 在客户的压力下，企业实体在生产过程和产

品方面改进碳管理的可能性增加。

D 增加公众消费者、购买者和潜在购买者做

出更明智选择的机会。

PAS 2060 在其头两年的使用表明，碳中和

的概念可以合理地与各种主题相关，包括产品、

组织社区旅行活动项目和建筑。在实践

中，唯—对与 PAS 2060 应用相关的事项产生

重大疑问的标的物是活动，作为回应，本次修订

包含了一个新的附件，在这个领域提供额外的见

解和指导。

同样是为了回应规范使用用户的要求对广

告或其他宣传材料中的声明做出了特别规定。声

明者仍然需要以规定的可公开获得的声明形式

对碳中和进行明确的声明或主张，但现在是属于

合格的解释性声明 (QES) 的一部分。与此同时

PAS现在提供了同等的“代表声明＇的文本，可

用千印刷或电子媒体的广告、文献、宣传、标签

和技术公告中。

用千核对证明此类声明的证据的方法需要

清晰透明有科学依据有文件记录并可随时

获取，这—基本原则仍然是 PAS 2060 的基础。

正是这种支待性证据的公开性确保了有关各方

可以确信任何符合 PAS 2060 的碳中和声明的

正确性。

PAS 2060 已被更新，以确认在其推出的头

两年中对温室气体排放评估、减少和抵消的知识

和理解的改进，但继续支持可靠、可信的主张，

即这种主张的主体确实可以被视为碳中和。

0.2 有关本规范

0.2.1 本考绩制度是根据以下情况修订 ：

D 自首次出版以来的两年中，从用户那里收到

的评论。

D 2013 年 8 月和 9 月期间，通过 BSI 调查

提交的建议。

D 对温室气体排放、评估、减少和抵消的一般

知识和理解方面的提升。

它继续提供碳中和的明确定义以及确定和

证明碳中和的可靠手段。该规范鼓励实体努力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实现这些排放的真正减少。

它的使用鼓励行为的真正改变，以帮助推动社会

走向低碳经济。

0.2.2 本规范仍然坚持其最初的概念即围绕碳

中和声明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对于建立信任和信

心至关重要。因此，它构成了有关碳中和声明的

制作和证实的良好做法，但继续承认并为这样一

个事实做出准备：随着碳足迹改进方法的出现 ，

目前确定的良好做法可能会发生变化。

4 

TB店：小泽智库



PAS 2060-2014 

0.2.3 本规范为实体提供了一个可信的、符合逻

辑的路线图这些实体正着手为其已明确确定和

清楚定义的任何标的物实现碳中和。对于以前以

符合本规范要求的方式减少该主体的温室气体

排放，现在寻求获得与碳中和声明有关的减排星

的实体，本规范对考虑与首次声明有关的历史温

室气体减排堡做出了强化规定。

0.2.4 尽管本 PAS 的 6.1.2 和 8.2.2 中规定的

原则是其应用的基础，但本规范仍打算与其他现

有标准行业规范以及规定碳足迹量化、温室气

体减排碳信用和抵消方法的既定协议和指导—

起使用。因此，它指定了一些被认为可能适合应

用于证明碳中和的例子。然而，重要的是，应用

本 PAS 的实体要认识到，在后—个方面， 6.1.2

和 8.2.2 中规定的原则是本规范的核心，当使用

其他标准作为 PAS 2060 应用的一部分时，他

们需要确认并记录他们用来量化、重新蠹化或抵

消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所选择的碳信用购买和

应用方法，符合这些原则。

0.2. 5 本规范也涉及目前尚无标准存在的某些

方面碳中和，因此制定了一些规则和原则，作为

判断新的标准或规范用于碳中和声明是可接受

的。

特;_8!/;要注意的超涌过实胞公布合格的解释佐声lJ/j(QES)

的要农，该观定的傍庤者将坡要戎公开说躬勉们在磅定

的碳中和坪佐劝和通雄泽的特定的标准或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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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规范对试图通过量化、减少和抵消源自特

定标的物的温室气体(GHG ) 排放的方式证明碳

中和的任何实体，明确规定了需满足的要求。本

规范无意排除任何特定标的物或实体。

本规范适用于以下任何实体，其中包括：

D 地区或地方政府；

D 社区；

D 组织／公司或组织（包括品牌）的一部分；

D 协会或社团；

0 家庭；

D 个人。

D 本规范适用于证明申请实体所选择和定义

的任何标的物各方面的碳中和，其中包括：

D 活动；

D 产品；

D 服务；

D 建筑；

D 项目和主要开发项目；

D 城镇；

D 事件。

多数情况下，仅仅通过减少直接 GHG 排放

来实现碳中和是不现实的，因此碳抵消(carbon

offset , 见 3.7) 对实现碳中和起到重要作用。

但本规范并未规定仅仅通过碳抵消来实现碳中

和声明，但第一个应用周期除外，为了促进该过

程的启动，做出了让步，使实体能够选择仅通过

碳抵消实现碳中和的声明。在随后的所有应用周

期，若是需根据 PAS 2060 宣告碳中和状态，则

应对界定标的物的排放绝对值和／或排放强度的

减少进行明确规定。

该规范提供了两个级别的沟通方式。初级需

要以下两种声明形式之一 ：

1. 碳中和承诺声明

要求实体确定所选定标的物的碳足迹，并记

录碳足迹管理计划，从而描述实体如何实现关于

该标的物的碳中和。

2. 碳中和实现声明

实现碳中和的声明要求实体实现所选标的

物的碳足迹的减少并抵消剩余的温室气体排放。

因此，这种成就声明只适用于已验证的范圉和时

期，如果该实体打算将其主张扩大到未来时期，

则需要进一步验证。

二级是用于宣传材料中 ，以更方便消费者的

语言表述的”代表声明＇。然而，只有在发表正

式声明的基础上才允许使用代表声明。

本规范规定 ： 实体本身、 其他方以及从事审

定工作的独立第三方可对声明进行审定。为了使

其符合本规范，实体必须满足规范内与声明相关

的所有要求。

本规范建立了一套原则，可以根据这些原则

选择温室气体排放量化和抵消的方法。它还包含

了广泛接受的标准和方法学的例子（见附件 C),

这些标准和方法学可以被认为符合这些原则，尽

管其他标准也可以满足这一要求。然而 ，承担评

估的实体仍需确认所接受的方法是按照这些原

则来使用的。

附件 A( 规范性）规定了碳中和许可声明，

其中包括的统一声明适用千既希望声明碳中和

实现又声明碳中和未来承诺的实体。

附件 B (资料性）提供了完成各类声明的合

格解释性陈述 (QES) 所需的资料清单，此清单

适于用作检查列表，其有助于确定 QES 完整性。

表明碳中和状态的专有标志或符号的应用，

不在本规范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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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规范附件C表C.1 中所确定的文件是其成

功应用的基础，但是该文件所涉及的相关术语解

释，在通常的标准中并非规范性的。这是因为对

于任何特定的实体或标的物，选择哪个文件可提

供最恰当的方法论，是由使用者根据本规范所包

含的原则和要求来决定的。

然而，在本规范术语中，实体所选择文件要

求的—致性是本规范—致性不可或缺的—部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千本规范

3.1 应用周期 application period 

用千做出碳中和声明的基线日期和首次合

格测定日期之间或连续合格测定日期之间的一

段时间。

注．．质序旬期浚有具你的长耍，可以椤堐坪佐实你的碳

足迹管理计划来磅定侄是连续的应启厮盼应该星等

长的，除非第一个应甲厮期齿包含历茫溺锥盘而拨延长

（见 3.17.l 

3.2 3.2 基线日期 baseline date 

根据本规范标的物碳足迹首次确定的时间。

3.3 二氧化碳当量 (C02e)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 

用千标示温室气体全球变暖潜能的通用计

蠹单位表示为 100 年周期内—吨二氧化碳的全

球变暖潜能。

注二氯化碳当量等千给定温室气侬质量与其全球变暖

潜能的乘祝

为了与 PAS 2060 —致，实体必须满足所有适用

于该实体和／或其标的物的所有文件的要求，其

所提供的方法论应用方式应符合 PAS 2060 的原

则。

对千注明日期的文件，仅适用所引用的版本。

对千未注明日期的文件，适用文件的最新版本

（包括任何修订 L

3.4 碳足迹 carbon footprint 

根据公认的方法计算得到的，某标的物在特

定周期或与特定产品单元或服务实例相关的，直

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绝对值总和。

3.5 碳中性的 carbon neutral 

标的物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大气中全球温室

气体排放量净增长为零的情形。

3.6 碳中和 carbon neutrality 

处于碳中性的状态。

3.7 碳抵消 carbon offset 

并非来自特定对象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离散

减少，以符合 9.1.2 要求的碳信用的形式提供，

并用千抵消来自特定标的物的排放

注 ．． 碳抵港是对所界定标的物溫室气侬雉放的补忠烁

消超棍对于基线计第砂该基线超—秒产生庇消的减量

项自不存在肢锥放的娱设惕况碳偌男号分酌给碳烁消

份詹． 通冉术语。一个碳偌序通常相当于一晇二霸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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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声明 declaration

关于碳中和的正式陈述。

3.9 测定 determine

通过计算，查明或确定某标的物的本质特征，

并分配一个唯一的标识。

3.10 直接排放 （范围 1, 进一步定义见下文）

direct emissions (Scope l - see below for 

further definition) 

实体拥有或控制的排放源所产生的温室气

体排放。

3.11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与活动（数据）单位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

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注．推放因子序于计勇源于活动数Us (如燃料消耗， 生

产或淫费的纯计数婬）的GHG雉瓬这些因子通常表示

为军位董忍你疻矩离或锥放污染物的活动持续时闾

所产生的污染物重显因助雉放因子痉一个代表僧，

房于疮雉放到大气中的污染物的盘导雉放污染物的活动

关联起来。

3.12 排放强度 emission intensity 

与特定活动发生频率相关的，给定排放源所

产生的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例如：产品和服务、

价值或收益实例每指定单位所产生的 tC02e).

注傍庤雉放萤度测量城有f量，允许绢疻说晚雄放量随

时1/87,的增加或渐少。当傍污经济指标作为正常化因子时，

应考扆通货膨胀的影碗。

3.13 实体 entity

寻求实现碳中和的独立存在的事物，例如国

家、社区组织、 公司分区部门、家庭个

人。

3.14 全球变暖潜能 (GWP)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用于描述在给定的时间段内，单位质量指定

温室气体相对于等堡二氧化碳的辐射强度影响

的因子。

[BS EN ISO 14064-1:2006, 2.18] 

注：二钢化碳GWP的磊1 , 而其勉气侬的GWP勋按

相对千源启化石碳源的二氯化碳GWP来表示。政庌,a7

气侯变化专门委员会堤伏了100年阁期的全球变暖潜能

3.15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GHG) 

京都议定书所列出的七种气体：二氧化碳

(CO2 入甲浣 (CH4 t 氧化亚氮 (N20 入氢

氮碳化物 (HFCs 入全氮化碳 ( PFCs)、六氮化

硫 (SF6) 和三氮化氮 (NF3) 。

注·如果《联合居气娱变化桯架公约》／《京都议定书》

磅定黔温室气侬清里在未来袚修改，所包括的气你范固

将被苞荒

3.16 温室气体排放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向大气中释放温室气体

3.17 历史减排量 historic r eduction 

在计划开始第一个应用周期之前的一个未

指定的连续期间内，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效果。

注这样傲的效果悬将基线B期移到历茫励部部开始，

井棍堕地延长第一个应用旬跳

3.18 间接排放 （范围 2 和 3, 定义见下文 ）

indirect emissions (Scope 2 and 3 - see 

below for definitions) 

一个实体／主体的活动造成的、但发生在另

一个实体拥有或控制的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排放

3.19 实质 （性） material (to) 

对排放结果有明显贡献

注： PAS 2050:2011观定重要性为与揆浮佐税象相关的

预期温室气俅排放怠盘的1%以上以确保在翟化肘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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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恁非常小的生病廊皖温室气俅雉放源。

3.20 资格认证日期 qualifying date 

3.26 范围 2 排放 （ 能源间接排放 ） Scope 2 

emissions (energy indirect) 

已实现或将实现碳中和的日期

3.21 合格解释性声明 qualifying explanatory 

statement (QES) 

根据 PAS 2060, 整理证据以支持对碳中和

承诺的声明和／或对实现碳中和的声明。

3.22 初级活动数据 primary activity data 

从能源或商业活动直接测量所获得的过程

具体数据。

注 ．． 碗如， 初级数婬包括能源传庤盈堤保jj彤务数和材

料生产氧

3.23 减排 reduction

导致有关或源于标的物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减少的过程或活动。

3.24 剩余排放量 residual emissions 

某标的物在实现减排后仍剩余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

3.25 范围 1 排放 （直接排放） Scope I emissions 

(direct emissions) 

实体拥有或控制的排放源所产生的温室气

体排放（也称为直接排放).

注本范圉推放包括均拥有或控剧钓碗沪窑沪车绣

等立生的GHG雉放，以及由拥亩或控剧的工艺没备中化

工生产产生的GHG雉脱

与特定实体或标的物的活动直接相关，而发

生千其他实体拥有或控制的能涌生产所产生的

温室气体排放。

注·通过购买或其他方式输入实侬边界的电力、热力、

蒸污秪穸却。

3.27 范围 3 排放 （ 其他间接排放 ） Scope 3 

emissions (other indirect) 

实体或标的物的活动所产生的，而发生于其

他实体拥有或控制的，且不属于范圈 2 排放的温

室气体排放。

注：范圉3 包括购买材料的提取和生产、 购买燃料的运

簿购买产品和肢务的傍房，以及公兵交通工具（如火

车和飞杭）的传思

3.28 次级数据 secondary data 

除直接测量产品生命周期内各流程的排放

量外，从其他来源获得的数据

注：在没有主要活动数桯或无浣获怨主要活动数岩的清

况下， 可以傍污二级数婬，世必痪在相关的 QES中提保

充分的理忠

3.29 标的物 subject

待分析其温室气体排放并根据本规范进行

冕化、减排和抵消的事物。

3.30 审定 validate

核查或证明所做宣言符合 PAS 2060 的真实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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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碳中和证明

4.1 要求概述

试固通过符合本规范的方式证明碳中和的

任何实体，应根据下列的规定（见图 1) 以及本

规范中的相关章要求采取行动。

a) 测定预期宣告碳中和的标的物（见第 5 章）；

b) 使用公认的方法论量化该标的物的碳足迹

（见第 6 章）；

c) 制定碳足迹管理计划（见第 7 章），并根据

本规范的要求进行碳中和承诺声明见第 10

章）；

d) 实施减少所测定标的物碳足迹的行动，同时

确立这些行动的有效性（见第 8 章）；

e) 重新盔化所测定标的物的碳足迹，确保该标

的物未发生变化，从而使用 b)中所应用的方

法论来测定剩余 GHG 排放量（见第 8 章）；

f) 引进或考虑先前启动的抵消项目，以中和剩

余 GHG 排放蠹（见第 8 章）；

g) 在所测定标的物已实现碳中和的清况下，根

据本规范的要求进行碳中和实现声明（见第

10 章 L

4.2 支撑性方法论的选择和可靠性

4.2.1 用于提供所需证据以证实本规范中声明

的方法论，按优先顺序应遵守 ： 国际标准(ISO),

国际认可的标准（例如区域或国家标准），或公

认的行业标准或贸易方法。这些标准或方法应足

够健全，以满足本规范的要求，并以可靠且可被

反复审定的方式证明碳中和。若无现成的方法，

实体可开发—种方法。该方法应满足本规范的原

则和其他要求，并提供可靠且可复现的结果，同

行审查时可免费获取。

注．但怨注蔥： 是，法别可能劝舷谋些方诺论的实侬

胞加—些具俅要戎为此，应庤本枙范的实俅有责任核

鱼否序在任何适庤法规

4.2.2 用于证实本规范中声明的证据应完整地

形成文件。在碳中和状态的有效期以及此后的 6

年内，实体应保留此类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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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考虑到允许的基线应用周期例外，证明碳中和的循环过程示意图

抵消剩余的碳足迹 协调和抵消碳足迹 勹 协调和抵消碳足迹 4

历史减排

界定标的物，呈化／减
少／识别允许的历史减

少／确定足迹

,L, 

致力于减少排放，井 致力千减少排放和更
， 制定碳足迹管理计划 甜ii修改碳足迹管理

计划

实施计划，兑现减排， 执行更新的计划，兑现减
测定减少的碳足迹 ， 排，测定减少的碳足迹

根据计划的减排和抵消
宣布第二期承诺 4根据计划的减排和抵消

宣布第三期承诺
基准期的实现声明，基于该期
间实现的任何减少加上允许的
历史减少和抵消， 或基于100%

抵消
（注：仅适用于基线期间）。

基于实际减排和抵消的第基于实际减排和抵消的第
二应用周期的实现声明 三应用周期的实现声明

注1. 申请期限的长短。申请期限的长短应均坪佐实体

椋捏碳定迹管理计划的要戎磅定。在这方固唯—驹跪初

定的标准超，除在第—个申请助旬包括“历茫牲深绯II

外，申请期归7的长度应相等提请注惹的超，质荡声BJj

可能要到指定的申请期岩荣． 才能作出，园此诰绎特,.Cf/

长的申请期（碗如超过两年）可能会延迟对坪佐实你质就

的示认。

注2该阁显示了—秒备选方案，促实你能够在基准B期

之莉考虐与所磅定主你亩关的温室气俅减雉（历史佐减

排），从而胳够宣布中和。齿此，可以在第－个申请期告

荣祝发表碳中牲的实现宣言，并且可以基于第—个申请

期所实别的戚排，以及在基痊日期之莉—个特定连续时

期内所实叽炒畴K

注3该胞还说BJJ了一秒方案，促实你胳够在第一个申请

期岩荣对傍庤烁转来计第与所磅定的主侬亩关的所夸蔷

室气你雉放。园此，各实你能够在第一个申请期岩束时

权基于祗消傲出碳中牲的庞就宣言。

注4在示担坪仿的实俅打算继缕进行申报时，助眅豁

继续进行，不应袚认为在第三个申请期后综克

注5虽然实抑和结持碳中和强茄7基本上超线牲的，世

局1期牲活动往往是迭代的，囡此在本质上捏阁期牲的，

郎已经磅定了预期的主体，量化可能皂不可行的或商业

上不可行的。在这秒清况下，夸必要磅定和量化—和改

庋的或可替代的皖品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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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的物及其温室气体排放 (GHG) 的测定与证实

5.1 测定 Determination

5.1.1 有意符合本规范的任何实体应在其标的

物测定中：

a) 唯—标识实体本身；

b) 唯—标识碳中和声明的标的物；

c) 确立该标的物的所有固有特性（宗旨目标

或功能）；

d) 确立并考虑的所有活动实质，以履行、成就

或实现该标的物宗旨目标或功能。

5.1.2 实体应确保标的物的界定在 5.2 所陈述的

方法论各阶段保持不变。当标的物发生实质改变

时，应基于新界定的标的物重新开始程序。

5.2 证实 Substantiation

5.2.1 实体应将选择标的物的理由形成文件，并

解释排除任何产生的、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的

原因。

注．． 标的物的浩痒晟好应基于对实体整侬碳尽迹的广泛

认归，以傻所诰标的物的碗足迹能刃于文件中，实你必

痪怨证碗宋夸酌客晟重要的GHG雉放质架除在夕K或游

解释这么傲的原齿),

5.2.2 如果标的物是一个组织／公司或其一部分，

那么除了遵循 5.2.4 规定的原则外，还应该适用

以下规定：

a) 边界应真实公正的代表组织 GHG 排放清况

（即应包括所有与核心业务相关的 GHG 排

放，其中也包括组织拥有和运营的子机构的

核心业务）；

b) 实体应采用股权比例法或控制权法来界定

哪些 GHG 要包括在内；

c) 如果标的物是某组织的一部分或某具体场

所或位置，则应根据其自身宗旨目标和功

能以独立运营形式进行i咒别和处理。

注确屎宣言的可偌房极为重要一一如果某实你选泽的

标的物范固过于挟窄旦雉除了其碳密集的活动， 或将其

碳密集活动外包，那么这些幅冗都必痪形庞如生在冞

庤殷权比碗法时，实侬应桉其所占标的物的股份浣荫标

的物的GHG雉放，采庤控剧权法肘，实俅应按其斩拥有

财努和／或运行的控剧权，说膀100%的GHG雉脱

5.2.3 如果对象是某项产品或服务，那么除了遵

循 5.2.4 中确定的原则外，还应考虑到所有范围

3 的排放，因为需要考虑到产品／服务的生命周期。

5.2.4 在所有情况下，为定义标的物和与标的物

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所选择的方法应符合以下

原则：

a) 纳入所有温室气体，并将其转换为 tC02e;

b) 测定碳足迹时，应 100%纳入与标的物相关

的范围 1 排放（直接排放）（仅受重要性规

则的限制，见 e 项 1;

c) 测定碳足迹时，应 100%纳入与标的物相关

的范围 2 排放（间接排放），仅受重要性规

则的限制，见 e 项；

d) 如果 GHG 排放评定用于量化标的物的碳足

迹（特别是与范图 3 相关的排放），碳足迹

应以某种避免低估的方式进行测定；

e) 任何估计其值超过碳足迹总堡 1%的范图 1、

2 或 3 的排放涌都应加以考虑，除非有证

据证明该露化在技术上不可行或不符合成

本效益估计其值小于总堡 1%的排放源可

排除在基本计算之外。所有排除的决策，应

遵循以下条件：

D 星化的碳足迹至少应覆盖该标的物 95%的

排放；

D 如果某—排放涌的贡献值超过 50%的总排

放， 95%的限额适用于其余排放源；

D 任何排除及其原因都应形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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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附件 C 表 C.1 中确定的文件中提供的

方法，在正确应用的情况下，可以推定为符合本

规定 5.2.2 至 5.2.4 的要求。各实体应确认并

记录其对所选方法的应用，以界定主体并确定哪

些排放源将被纳入量化，并符合这些要求中确立

的原则。

5.3 文件记录 Documentation

实体应编制文件，用于界定和证实标的物及

与其相关的 GHG 排放，其中包括：

a) 采用什么标准和方法论来界定标的物及与

其相关的 GHG 排放；

b) 阐明选择所定方法论的理由，包括如何界定

边界和确定纳入哪些 GHG 排放所做的所

有假设（从排放源和温室气体两方面考虑）；

c) 确认所选方法论的应用与其规定相一致，且

符合 5.2.2-5.2.4 条中设立的原则；

d) 排除任何范圉 3 排放的详情和理由；

e) 确定与界定边界相关的不确定性和可变性，

包括与估算相关的正偏差（见 5.2.4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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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碳足迹量化

6.1 量化 Quantification

6.1.1 实体应量化已界定标的物的碳足迹。

6.1.2 量化碳足迹所用的方法论应符合以下原则：

a) 应明确确定标的物及其边界并形成文件（见

第 5 章）；

b) 碳足迹应基于初级活动数据，除非实体能证

明其不可行并可获得与标的物相关的权威

次级数据源；

c) 采用的方法论应使不确定性最小化，并产生

准确、 —致可再现的结果；

d) 如果量化基于计算（例如， GHG 活动数据

与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的乘积，或使用质量平

衡／生命周期模型）， GHG 排放应使用国家

（政府）公布的排放因子来计算。如果此类

因子无法获得，那么应使用国际或行业指南。

任何情况下，都应确定这些数据的来涌；

e) 使用的排放因子应与有关活动相关，并在量

化时是最新的；

f) 根据 IPCC 或国家（政府）出版物所公布的

100 年全球变暖潜能指数，将非 CO2 温室

气体转换为 C02e;

g) 碳足迹的计算应不包括任何碳抵消的购买；

h) 所有碳足迹应以 tC02e 为单位的绝对值

来表示。对于产品和服务，其碳足迹应与产

品或服务实例的特定单位关联起来（例如，

tC02e /每 kg 产品）。除采用 PAS 2050 

作为盔化标准的标的物外，所有标的物与碳

足迹相关的时间周期均应予以详细规定。

6.1.3 附件 C 表C.1所示文件中所提供的方法论

被假定符合本规范 6.1.2 中提出的原则。实体应

确认和记录：应用所选方法论噩化所界定标的物

的 GHG 排放符合 6.1.2 中所规定的原则。

6.2 文件记录 Documentation

实体应编制文件，用于证实特定标的物的碳足

迹噩化，其中包括：

a) 确定建立界定标的物碳足迹所采用的标准

和方法论；

b) 所选方法论的选择理由，包括在量化 GHG

排放和选择或开发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时所

作出的所有假设和计算；

c) 确认所选方法论的应用符合其规定并满足

6. 1.2 中所规定的原则；

d) 显示用于最化 GHG 排放的实际方法（如初

级或次级数据的使用入采用的测噩单位、

应用周期以及所产生碳足迹的大小）；

e) 确定任何与最化 GHG 排放相关的不确定

性和可变性（例如：由使用其他类型数据所

引起的），以及陈述任何相关假设解释的不

确定性程度。

注：该跌述对结果的不磅定牲可采取定忱带述，或活当

时冞取志酌、平定（碗如，基千95%温室气体绯放的碗窑

迹，．随时l's]发生变化的初级来源，基千合理的席本佐笥，

碳怨到般扰坪份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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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碳中和承诺 commitment to carbon neutrality 

实体应承诺实现界定标的物的碳中和，如合

适，应予维持。

实体应制定碳足迹管理计划并形成文件，其

中包括：

a) 对界定标的物碳中和承诺的陈述；

b) 实现界定标的物碳中和的时间表；

c) 与界定标的物实现碳中和时间表相对应的

GHG 减排目标；

d) 计划实现和维持 GHG 减排的手段，包括：

D 减少 GHG 排放所提出的假设及采用减

排技术和措施的任何理由。

D 在考虑到历史减排量的情况下，计算这

些减排星的时间段，并确认有必要的数

据可用，并且该计算将使用与用于评估

和计算未来减排星的完全相同的方法进

行计算

e) 采用的抵消策略，包括对被抵消 GHG 排放

量的估算抵消的性质以及信用额的可能

数冕和类型。

如果实体希望一直持续维持界定标的物的

碳中和那么实体应至少每隔 12 个月更新—次

碳足迹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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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实现温室气体减排

8.1 温室气体减排行动

8.1.1 实体应实施碳足迹管理计划，从而实现标

的物的温室气体减排。

8.1.2 实体应建立适当的过程，对计划进行定期

绩效评定，并实施纠正行动，以确保目标实现。

8.1.3 如果标的物属于非经常性事件（如婚礼或

音乐会），计划应确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

最大程度使事件满足事件发生前预期目标，并在

事件后复审确定排放减少晕是否达到预期。

8.1.4 在其他温室气体减排中均未考虑到的，标

的物的历史减排晕可用于满足本条款。如果要考

虑这些历史减排晕，碳足迹管理计划应确定这些

减排量子形来自的时期，并确认有足够的适合用于

计算碳足迹的方法的数据。如果采用此方案，该

实体应证明这些减排星是完全按照本规范进行

的。

注实你应具备定够的资源来完茄碳定迹笸理计划。计

划中的绩效浮定频率宜与实现碳中和的即苟表—致。

8.2 减排量测定

8.2.1 实体应通过计算确定标的物的碳足迹已

经减少，以确定需要抵消的剩余温室气体排放水

平。该实体应确保 QES 和任何提及这种减排的

单独沟通方式都包括—项声明，以确定这种减排

是整体的基于活动的还是基于强度的减排。

8.2.2 在所有情况下，量化温室气体减排所用的

方法论应满足以下原则 ：

a) 温室气体减排的数量和类型，以及涵盖的时

间范图均应形成文件；

b) 最化的温室气体减排噩应以绝对值表示，并

与选择的应用周期相关联，或用排放强度表

示（例如，每特定单位产品或服务实例的排

放星）

c) 最化减排所采用的方法论应与星化原始碳

足迹的方法论相同。如果一种可替代方法论

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并增加结果的准确性、一

致性和可再现性，那么这种方法论可以被采

用，并使用相同的方法论重新量化原始碳足

迹，以便于比较；

d) 标的物碳足迹以外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

不应纳入在内。

8.2.3 附件 C 表 C.1 中所示文件中所提供的方法

论被假定符合 8.2.2 中提出的原则。实体应确认

和记录 ： 应用所选方法论重新量化所界定标的物

的 GHG 减排量符合 8.2.2 中所规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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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文件记录

实体应编制能证实碳足迹减排的文件，其中包括：

a) 实体测定其温室气体减排量所用的标准和

方法论；

b) 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实际手段 ；

c) 确认所用方法论的应用符合其规定，并满足

8.2.2 中所设立的原则；

d) 选择方法论和手段的理由，包括量化 GHG

减排过程中所作出的所有假设和计算；

e) 以绝对值或强度值表示的 ， 已实现的实际

GHG 减排量 ，以及所占原始碳足迹的比例；

f) 实际减排量是否与碳管理计划中的预测一

致 ， 并说明任何重大差异的原因。

g) 测量 GHG 减排的时间范围；

h) 碳足迹减少的大小

注1.但痔注惹的是如果申谓蚕剧性减排目标，那么

实侬屏担磅葆启标实别的主要责任。蚕剧性巨标袚认为

痉实你需实别的岛缸寻标。

注2:外包 （员P实你将先莉开展的的活动转移给第三方）

不袚视为减雉的一秒形式，除非其真正地实别了与标的

物相关的温室气你臧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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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抵消剩余温室气体排放

9.1 要求

9.1.1 实体应协调抵消温室气体减排所需的碳抵

消信用额，从而实现碳中和状态。

9.1.2 实体应确定实现碳抵消所用的标准和方法

论并形成文件。在任何情况下，包括由慈善机构

赞助的抵消项目中，抵消所采用的方法论和类型

均应符合以下原则：

a) 产生的信用额度或返还的补偿信用额应代

表其他地方真正的、额外的温室气体减排晕。

b) 交易抵消额中涉及的项目应满足额外性永

久性、泄露性和重复计算性等准则；

注：关于额外佐永久佐池潮牲和重复计簟的定

义，请参见 WR! 戊君核算温室气体议定步和／

或 WR!((.公司核雄和狠告标准儿

c) 碳信用应当由独立的第三方核查机构进行

核查。

d) 碳抵消项目的信用额，应在实现与抵消项目

相关的减排后方可发行；

e) 除活动以外的碳抵消项目的信用额度应在

实现声明公布之日起的 12 个月内撤销。对

于活动，撤销期应尽最缩短，不应超过 36

个月。

f) 碳抵消项目的信用额应由在注册处公开可

用的项目文档或同等的公开记录予以支持，

其中应提供的信息包括抵消项目量化方法

论以及审定和核查程序；

g) 碳抵消项目的信用额应在—个独立可信的

注册处或同等的公开记录中予以保存和撒

消。

9. 1.3 附件 C 表 C.2 中所确定的方案被假定

满足本规范 9.1.2 中所设立的原则。尽管也可以

使用符合这一要求的其他方案。各实体应确认并

记录他们对所选方案的使用与这些原则没有冲

突。

9.2 文档记录

实体应编制能证实碳抵消文件，其中包括：

a) 被抵消的温室气体排放种类；

b) 实际碳抵消的数星；

c) 抵消类型和所涉及项目；

d) 确认所用的碳抵消方案符合其规定，且不抵

触 9.1.2 中所设立原则；

e) t 所用碳抵消信用额的数量和类型，以及产

生信用额度的时间段和撤销日期；

f) 关于碳抵消信用额的撤消／取消的相关信息，

包括碳抵消已撤消记录的链接，以防他人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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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碳中和的明确声明

10.1 概述

符合本规定的声明应以 10.4 中规定的与

该特定声明相关的形式明确作出。该实体应将该

明确的声明作为相关 QES 的—部分予以公布

（见 10.5)..

声明应注明日期并由相关实体的高级代表

签署，例如：公司的 CEO、区域主管（如果标

的物是某较大实体的—个分区入城镇议会主席

或家族首领。

注：根据 ISO/IEC 17000 "合格评定词汇和通

用原则＇中给出的相关定义，本规范中所使用的

术语”已认证”，用于描述由独立第三方认证机

构签发的证明文件。术语“已声明f f 适当时也

用已合格，用于表明本规范所接受的其他选择。

对符合本规定作出明确声明的实体，如有需要，

可在广告和其他宣传材料中另外发表代表其明

确声明的声明（代表声明 X 见附件 A,表 A.l)..

10.2 声明的范围

实体作出符合本规范要求声明时，应满足本

规范中的所有规定。

10.3 声明的基础

10.3.1 概述

每类声明应列明所采用的合格评定类型为

下列类型之一：

a) 依照 10.3.2 /独立第三方认证

b) 依照 10.3.3, 其它方审定；或者

c) 依照 10.3.4, 自我审定

注：应注意的是，依照 10.3.2 所作的、用千协

助第三方交流依照本规范所获结果的合格宣言，

更可能获得感兴趣各方的信任，比如消费者。

10.3.2 独立第三方认证

对于试图证明其声明已按本规范要求进行

独立审定的实体，应接受独立第三方认证机构的

评定，这些机构能证明其具有（或已达到）必要

的知识和专长，以便按本规范的要求开展评定和

认证。

寻求接受独立第三方认证的实体，自身应确

信所选机构是采用合适的评定方法论。例如：按

本规范进行审定时，附件 C 表 C.3 中所确定文

件中阐述的方法论。

10.3.3 其它机构审定

对于采用替代的审定方法，即 10.3.2 合格

独立第三方以外的其它机构审定的实体，其自身

应确信：任何此类机构能证明它符合对认证机构

规定要求的公认标准，且能采用合适的评定方法

论，例如：当对照本规范进行审定时，按附件 C

表 C.3 中所确定文件中的规定。

注：其他各方的例子可以是：

• 向其成员提供合格评定服务的贸易机构

• 向客户提供合格评定服务的顾问

10.3.4 自我审定

实体进行自我审定时，应确定并能证明实现

碳中和所采取的量化和行动符合本规范。自我审

定和结果演示所用的方法应贯穿于 BS EN ISO 

14064-1 之中。本规范中要求的合格解释性陈

述可取代 ISO 14064-1 中所要求的 GHG 报告。

注：对于不是通过独立第三方认证或其他机构审

定的组织来说，自我审定是较为现实的选择。在

进行自我审定时，组织机构应认识到，对结果产

生质疑时需要进行外部审定，并且在此选择中其

声明的信息可信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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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声明要求

10.4.1 概述

根据本规范作出的所有声明应以适当形式

进行披露，并应包括：

D 明确地确定声明的标的物；

D 明确地确定负责作出声明的实体；

D 合格日期和应用周期；

D 声明的基础（参见 10.3);

D 合格解释性陈述相关的唯一参考资料（可免

费且方便地获得所有支持证据).

10.4.2 基千认证的声明

10.4.2 .1 对于基于依照 10.3.2 认证的碳中和

承诺声明：

对千基线日期后的应用周期，应使用附录 A

中的 13P-1 声明。对于标的物不变的第二个周

期及随后的所有周期均应使用根据 A.2 所修改

13P- 1 声明。

10.4.2.2 对于基于依照 10.3.2 认证的碳中和

实现声明：

对千基线日期后的应用周期，应使用附录 A

中的 13P-2 声明。对于标的物不变的第二个周

期及随后的所有周期均应使用根据 A.2 修改的

13P-2 声明。

10.4.2.3 对于基于依照 10.3.2 认证的碳中和

承诺和实现统一声明：

对千基线日期后的应用周期，应使用附录 A

中的 13P-3 声明。对于标的物不变的第二个周

期及随后的所有周期，均应使用根据 A.2 修改

13P-3 声明。

10.4.3 基千其他机构评定的声明

10.4.3.1 对于基于依照 10.3.2 其他机构审定

的碳中和承诺声明：

对千基线日期后的应用周期，应使用附录A

中的 OPV-1 声明。对于标的物不变的第二个周

期及随后的所有周期，均应使用根据 A.2 修改的

OPV- 1 声明。

10.4.3.2 对于基于依照 10.3.2 其他机构审定

的碳中和实现声明：

对千基线日期后的应用周期，应使用附录A

中的 OPV-2 声明。对于标的物不变的第二个周

期及随后的所有周期均应使用根据 A.2 修改的

OPV-2 声明。

10.4.3.3 对于基于依照 10.3.2 其他机构审定

的碳中和承诺和实现统一声明：

对千基线日期后的应用周期，应使用附录A

中的 OPV-3 声明。对于标的物不变的第二个周

期及随后的所有周期均应使用根据 A.2 修改的

OPV-3 声明。

10.4.4 基千自我审定的声明

10.4.4.1 对千基千依照 10.3.2 自我审定的碳

中和承诺声明：

对千基线日期后的应用周期，应使用附录A

中的 ESV-1 声明。对千标的物不变的第二个周

期及随后的所有周期均应使用根据 A.2 修改的

ESV-1 声明。

10.4.4.2 对千基千依照 10.3.2 自我审定的碳

中和实现声明：

对千基线日期后的应用周期，应使用附录A

中的 ESV-2 声明。对千标的物不变的第二个周

期及随后的所有周期均应使用根据 A.2 修改的

ESV-2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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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从 http ://www.un .org/N ews/Press/ docs/2011/ envdev1206.d oc. htm 获取：

10.4.4.3 对千基于依照 10.3.2 自我审定的碳 g) 确认合格评定的类型（见 10.3.1 ) ; 

中和承诺和实现统一声明 ：

对千基线日期后的应用周期，应使用附录 A

中的 ESV-3 声明。对千标的物不变的第二个周

期及随后的所有周期均应使用根据 A.2 修改的

ESV-3 声明。

10.S QES 合格解释性陈述要求

10.5.1 实体应提供支持碳中和承诺声明的合格

解释性陈述。该合格解释性陈述应：

a) 包括以下证据以证实此声明：

1) 标的物选择和边界界定的基本原理；

2) 该标的物的所有固有特征（宗旨目标

或功能）；

3) 界定标的物和测定碳足迹所选方法论

的选择理由，包括作出的所有假设和计算，

使用的排放因子和任何不确定性评估；

4) GHG 排放的实际类型，排放分类（范

图 1 、 2 或 3) 以及标的物碳足迹的大小；

5) 排除任何范围 3 排放的详谓和解释；

以及

6) 碳足迹管理计划。

b) 确认评价和提供用千证实该声明所需数据

的各自责任，包括制定证实交流和维持

该声明；

c) 确认实体实现该标的物”碳中和”状态的计

划日期以及其维持该状态的指定时期；

d) 记录未达成碳中和实现声明而已更新碳中

和承诺声明的次数；

e) is accurate, relevant and not misleading; 

确保准确性、相关性、无误导；

f) 确保公众可获取，并为免费获取的支持证据

信息提供参考（例如，通过网站）；

h) 包括第三方认证机构或第二方机构审定碳

中和承诺声明的审定陈述；

i) 确保更新，以反映可能影晌碳中和承诺声明

有效性的改变和行动。

10.5.2 实体应提供支持碳中和实现声明的合格

解释性陈述该合格解释性陈述应：

a) 包含 10.5.1 中所要求的所有条款。

b) 包含以下证据以证实此声明：

1) 量化碳足迹减排所选方法论的选择理

由，包括作出的所有假设和计算，以及所有

不确定性评估；

2) 实现减排的方式和所有适当的假设或

理由

3) 以绝对值和强度值表示的，已实现的实

际减排量，以及所占原始碳足迹的比例；

4) GHG 排放抵消额和实际购买抵消额的

类型和性质，包括所使用信用额的数量和类

型，以及信用额产生的时间周期；

5) 关于信用额的撤消／取消信息

c) 对以强度值表示的 GHG 减量伴随着以绝对

值表示的增量的情况作出解释

d) 确认合格评定的类型（见 10.3.1 )

e) 包括独立第三方认证机构（见 10. 3 .2)或其

他机构（见 10.3. 3)审定的碳中和实现声明

的审定陈述

10.5.3 碳中和的声明及其相关解释性陈述不应：

a) 直接或暗示性地建议不存在的减排

b) 以某种方式暗示此声明由独立第三方机构

组织签署或认证，但事实并非如此

c) 在由千相关事实遗漏而导致可能的误解或

i吴导时作出，尽管此声明在字面上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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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维持碳中和状态

11.1 碳中和承诺声明

碳中和承诺声明的最长有效期应为 1 年，

此后，合格条件和行动应重新审定，并相应地更

新合格日期。

在此有效期内，实体应借助—个为监测目的

而设计的记录过程，监测支持声明的碳足迹管理

计划的绩效。如发生任何导致声明失效的变更或

事件，实体应采取纠正行动，并使之在三个月内

生效，以恢复其有效性，或者撤销此声明。

在实施纠正行动时，应满足的要求与适用于

原始声明的要求相同

任何变更和导致采取纠正行动的细节应纳

入合格解释性陈述中。

—旦声明失效，实体应立即清除与标的物相

关联的所有声明和有关碳中和的合格解释性陈

述，直到其能重新被证明与本规范—致。

11.2 碳中和实现声明

应追溯性地作出碳中和实现声明，它适用于

数据有效性所涵盖的时间段。因此，这类声明在

该时间段期内保持永久有效。此类声明不能被外

推至接下来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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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景 A (规范性）关于符合 PAS 2060 村慑内和许佣国朋

A.1 对于惊饼惕的首个酰瞎直兢和1 中析贵哄的声周宣告符合 A.,2 对弓第二及其之称胡瞎倌7麒最近合格日朋昔付基掛哺

PAS 2060附院中和所有此类声利笸使用衷Al拷启财语和形击懿 州颇捆慌明赞各方卧隍卧夺乱

贵 A.1 牲 PAS 2060 境衵啎翱及其语周祭件

Designation As.ses s ment type 

锦 菏辇

Perm i ssib I e d eel a r,at ion 

帮鳎 愣同! .AppUcaUon 总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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镂

I3P-1 
诺

归“具有借一鳍吐朝祧"l 认 I 原借实现（ 标的饲） 1 实体伎 PAS 2060务或翠翩卧

记（卧人“缸翔隙褂酶实体名矿l I 郎配PAS 酶晌粗晌麟舫实体
自［阻入 “基钱B宵讳子 ［诅人 “合格日前 l I 206似证 符合册拉第三方评莉认证的质求而诙

I 10J.2and 

I 10且l
酮啼实贿合PAS 2060趴队劂－ 认证机构饭赎具有（或间将具有｝伎本

枷饼玩的得名矿］ 获中利/r 脂困思和认证忻斜卧愕喂杠专长b

卸阁 “具有磨一鳍吐稍名称'] 认 I 卖体债 PAS 2060瓣酮茫翩
通过PAS20的认证

肋第三料钰
叽，［队黜缅噶－痴踪体名称1 赎袒酰震匪勘赎防合

自 [iii\ 羽嗦］起于［卧“合格日窟］时（卧酬归
I 10J.2and 

邯-2 I 曲砬芷前衬荆认证阻棣首负认证
周 I 10,4.22 

酮内妀周符合 P沁 2060 俏［屁“且有阻＝ 肘陪览翱队有（咸肌创摺）愤圾范

阮应标的何名体" l 机中甜 皓跟秘翩弈和专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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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 A.1 符合 PAS 2060 饼税抑眭芜及其固荆条件（续）

BP-3 

扭过去认证-i­

悟赎珈揽一

u业经 ［届人 U具有醋租酶震们认 l ;HPA坟060条氛要霓院漳

飞入赞榄监声朗俏具有启员的实体名称＂］ 配PAS 2060认记 I 现和晒霪袒牒茹踵

队弱嚼］拉 于（垣入飞合归B贯］册（面和所使和的声月瞒髯蜓臧_,.
酮杞虑合PAS 2060 的（阻入 U具有难一 “正四种 三方i苛却认证的要求 i 卧该认记卧矿厂
晒嘴的侥名矿］ 误叫肛膘酷陲［乱入 啡其具有（或即将具有）愤本规范评定拟

H下一恰恪咙Irt JI 证所必器问学和专长a

篮［扇入 /I具有陪玉哟锭稍名矿］认 I 承诸实舰（极漪）

记 ［乱人 h榄卧声卧的具有陪一标旧的买体名靠］ 朕牲a , 井崩过PAS 实体报 PAS 2060条惯要求承带在样哦

OPV-1 谎期锭祥 1 目 （泪入裁B窟尾，于 （诅入 衬合格E胁] 2060酶 膘耘褥酮震甫艘耘

荨膘荫合PAS 2060 的［诅入 U具有衔

睬膀创惯各矿］院申削：

嘈纽 ［届人 U具有难－和创荀刊悄名旷］ 认

帕颉彻诮扁足府要求I!

记 ［乱人贯卧声围的具有陪一标屈位讨本名靠~ 1 符合PAS 2060雇阻 实体筏 PAS 2060条惯要求在睬啸赎

See note 

I to this 

table 

I lOJJand 

I 10从1

I 103.3and 
叩-2 I醴勹固定－赏规 1 目 （荫入望喧尾，于 （届人 u合格嘿 ］ 酬霾税现税＄簪他用的声卧蒲腮嫘休符合

酮杞魏符合PAS 2060 的（诅入围罪－ 中补 问其饶嗨就要求。 I 10.4泣
尽R的秘膺名称I.!] 税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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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 A.1 符合 PAS 2060 饼税抑眭芜及其固荆条件（续）

卸阰入 II具有陪母哟锭稍褶］认

邑 ［乱入 Ji惯卧声闹的具有醋一标，叫的买体名矿］ 膘PAS 20的职E 实体胺 PAS 20的条欺要和睬咽鞣
酴审定程目 （荫入租喧尾，于 （扇人 』合格E圆 ］ （ 征的何）1 院中和～

I See note 
戟印机井雏恃此料硅钰黯踵

OPV瞿3 I 
和实相锻－ 匐莺符合PAS 2060 的 （陷入 U具有告 环汜神 跟震腿骂晒搁叽

I to this 

I 
. table 

睬卧秘惯名靠Ir] 院啪阻琵睹［卧 陲患慢戍

＃下一洽，格E皆 ）；

砌-1 哉锭鞣

飞黯图 JJ榄卧声器的几有阻卡R的实

如1 自 ［诅入＇苍缸酌息于［耻冶
哉声躇带（标伯实体胺 PAS 2060条陪禄承酉瞄哦

I 10垃,and

归憬酌牍视符合 P沁 2060 时扇入 JI具
"拘符合PAS 嗦耘密限阻慌哥卧卧枫实体

I 10.4~4.1 

有惟一杭利的稀赏名称］榄恲a/ I 

2060蒜 粕锦固定附要求。

砌-2

雒莞 ，阻入围卧窟朗的具有唐标的买

如1 自 ［诅入”基线喘" l 息于 [iiA 冶
1 目我声朗实砚（标的 实娟奸沁 2060备矮求在标诵麒

I 10J.4and 
哉固定妥阑 I 

归悝酗妀贿合PAS 2060 问饵入订
＂袧符合PAS 现罢中和箭便卧仰声屑蒲賤诙买体符合

I lOA.4.2 

有难一椋挝饼秘惯名称］院中和： l 

2060释 哉锭他要求。

i
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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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 A.1 符合 PAS 2060 饼税抑眭芜及其固荆条件（续）

飞厮榄监声卧的具有陷一痴的实哉黯氓院）
窗憤 ［目入 r号线咙" l 息于饵入冶 说叫相，即沁

霖P沁 20601 银说要求在标汜周荫实
I See note 

哉锭毋群赎
蚁-3 I 归颤陀魏符合P沁 2060 的队，几

2060谜 现罢户和并俚持此税钜和驻酶踵
翠一 I to this 

~,- 箭便用的声庸匪展是汲买佯符合且员自足
昏翩晒邵" l 赞卢和，井斜借阻辐 亚在进行户 I table 

阻入下－恰肥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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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合格解释性陈述一览表

述（见表 B2),B.1 PAS 2060 要求按其规定发布碳中和声

明的实体，编制公众可获得的合格解释性陈

述其中包括支待该声明的证据（见 10.5 .2)o

表 B3 规定了宜用以控制每份合格解释

性陈述的表达原则。

表 Bl 和表 B2 分别规定了下列合格解

释性陈述所需提供的信息：

0 支持碳中和承诺声明的合格解释性陈

述（见表 Bl);

B.2 PAS 2060 正文中包含了提供这类信息

的要求本附录中的表格以核查列表的形式

提供，以其帮助试图符合 PAS 2060 的实体

编制合格解释性陈述。

0 支持碳中和实现声明的合格解释性陈

表 B.1 支持碳中和承诺声明的合格解释性陈述一览表

1) i只别评价和提供用千证实该声明所需数据的各自责任 ， 包括制定、证实、交流和维待该声明

2) 识别实体作出声明的责任

3) i只别声明的标的物

4) 说明选择该标的物的理由（标的物的理想选择应建立在对实体整个碳足迹的广泛理解基础上，

以使所选标的物的碳足迹可见诸于文本中；实体需能证明他们并非有意排除自身最重要的温宰

气体排放，或能解释他们这样做的原因）

5) 确定该标的物的边界

6) 沪另昵该标的物的所有固有特征（宗旨目标或功能）

7) i只别并考虑所有的活动实质，以履行、成就或实现该标的物的宗旨目标或功能

8) 在需符合 PAS 2060 的 3 个选项中进行选择

9) i只别实体实现该标的物”碳中和”状态的计划日期，以及其维持该状态的指定时期

10) 选择适当的标准和方法论，用千界定标的物、与标的物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算界定标的

物的碳足迹计算

11) 提供选择所选方法论的理由（采用的方法论应使不确定性最小化，并产生准确、 —致、可再现

的结果）

12) 证实选择方法论的应用符合其规定和本规范设立的原则

13) 描述温宰气体排放的实际种类、排放分类（范围 1、 2 或 3) 以及不含任何购买碳抵消额的标的

物碳足迹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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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支持碳中和承诺声明的合格解释性陈述一览表（续）

a) 应纳入所有温室气体，并转换为 tC02e;

b) 在测定碳足迹时，应 100%纳入与标的物相关的范围 1 排放（直接排放）；

c) 在测定碳足迹时 ，应 100%纳入与标的物相关的范围 2 排放（间接排放），

d) 如果 GHG 排放评定用千量化标的物的碳足迹（特别是与范围 3 相关的排放），碳足迹应以某

种避免低估的方式进行测定；

e) 任何估计其值超过碳足迹总量 1%的范围 1、 2 或 3 的排放源都应加以考虑，除非有证据证明

该量化在技术上个可行或不符合成本效益。（估计其值小于总量 1%的排放源可排除在基本计

算之外）；

f) 量化的碳斥讲罕少应覆盖该标的物 95%的排放；

g) 如果某一排放源的贡献值超过 50%的总排放， 95%的限额适用千其余排放源；

h) 任何排除及其原因都应形成文件。

14) 如果标的物是 个组织／公司或其中的一部分，应确保．

a) 边界应真实公正的代表组织 GHG 排放清况（即应包括所有与核心业务相关的 GHG 排放，其

中也包括组织拥有和运营的子机构的核心业务 k 确保宣言的可信度极为重要 如果某实体

选择的标的物范围过于狭窄且排除了其碳密集的活动，或将其碳密集活动外包，那么这些渭

况都必须形成文件。

b) 实体应采用股权比例法或控制权法来界定哪些 GHG 要包括在内。在采用股权比例法时，实体

应按其所占标的物的股份说明标的物的 GHG 排放，采用控制权法时，实体应按其所拥有财务

和／或运行的控制权，说明 100%的 GHG 排放。

15) 识别如果标的物是某组织的一部分或某具体场所或位巴，则应根据其自身宗旨目标和功能以独

立运营形式进行识别和处理

16) 如果标的物为某项产品或服务，则包括所有范围 3 排放（需作为产品／服务的生命周期考虑在内）

17) 描述用于量化 GHG 排放的实际方法（如初级或次级数据的使用＼采用的测量单位、应用周期

以及所产生碳足迹的大小（碳足迹应尽可能基于初级活动数据 L 如果量化基千计算（例如，GHG

活动数据与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的乘积，或使用质量平衡／生命周期模型）， GHG 排放应使用国家

（政府）公布的排放因了来计算。如果此类因子无法获得，那么应使用国际或行业指南。任何情

况下，都应确定这些数据的来源。

18) 提供排除任何范围 3 排放的详情和解释

19) 文件记录量化 GHG 排放和选择或开发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时所作出的所有假设和计算（使用的排

放因子应与有关活动密切相关，并在纽化时是现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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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支持碳中和承诺声明的合格解释性陈述一览表（续）

20) 文件记录确定与界定边界相关的不确定性和可变性，包括与估算相关的正偏差。（该陈述对结果的不

确定性可采取定性描述，或适当时采取定虽评定（例如，基千 95%温室气体排放的碳足迹；随时间

发生变化的初级来源；基千合理的成本估算，碳足迹得到最优评价）

21) 文件记录碳足迹管理计划：

a) 对界定标的物碳中和承诺作出陈述；

b) 建寸实现界定标的物碳中和的时间表；

c) 指定与界定标的物实现碳中和时间表相对应的 GHG 减排目标，包括基线日期、首次合格日期以

及第一应用周期；

d) 文件记录实现和维持温室气体减排的计划方法，包括减少 GHG 排放所提出的假设及采用减排技

术和措施的任何理由；

e) 指定所采用的抵消策略，包括对被抵消 GHG 排放扭的估算、抵消的性质、以及信用额的可能数

量和类型。

22) 实施一项进程对计划进行定期绩效评定并实施纠正行动 ， 以确保目标实现。 计划中的绩效评定频率

宜与实现碳中和的时间表致。

23) 如果标的物属千非经常性事件（如婚礼或音乐会），计划应确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 ，最大程度

使事件满足事件发生前预期目标，并在事件后复审确定排放减少量是否达到预期。

24) 对千在紧接基准日之前的时期内交付的、在任何温室气体排放量化中未被考虑的定义标的物的任何

温宰气体排放的减少量（历史减少量），请确认。

• 纳入这些减排量的时期。

• 所需的数据是可用的，并且在整个过程中使用相同的方法进行计算。

• 对历史减排量的评估是按照本 PAS进行的，在报告总减排量的同时报告所要求的历史减排量。

25) 记录未达成碳中和实现声明而已更新碳中和承诺声明的次数

26) 指定合格评定的类型：

a)独立第三方认证；

b)其他机构审定 ；

c) 自我审定。

27) 纳入第三方认证机构或第二方机构审定碳中和承诺声明的审定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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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支持碳中和承诺声明的合格解释性陈述一览表（续）

28) 合格解释性陈述应注明日期并由相关实体的高级代表签署（例如 公司的 CEO、区域主管（如果

标的物是某较大实体的一个分区）城镇议会主席或家族首领).

29) 确保合格解释性陈述公众司获取，并为免费获取的支持证据信息提供参考（例如，通过网站）

30) 更新合格解释性陈述，以反映可能影响碳中和承诺声明有效性的改变和行动

表 B.2 支持碳中和实现声明的合格解释性陈述一览表

1) 确定用千测定温室气体减排量的标准和方法论

2) 证实使用的方法论在应用时符合自身规定， 且满足本规范设立的原则

3) 提供选择用千量化碳足迹减排的方法论的理由，包括作出的所有假设和计算，以及所有不确定性

评定。（员化减排所采用的方法论应与是化原始碳足迹的方法论相同。如果一种可替代方法论可以

减少不确定性并增加结果的准确性、一致性和可再现性，那么这种方法论可以被采用，并使用相

同的方法论重新量化原始碳足迹，以便千比较。重新计算碳足迹应使用最新可获取的排放因子，

以确保实现与原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应考虑到所使用排放因子的任何变化。）

4) 描述实现减排的方式和所有适当的假设或理由

5) 确保标的物的界定未发生改变（实体应确保标的物的界定，在方法论各阶段保持不变 L 当标的物

发生实质改变时，应基千新界定的标的物重新开始程序。

6) 描述以绝对值和强度值表示的，已实现的实际温室气体减排量，以及所占原始碳足迹的比例。（量

化的温宰气体减排量应以绝对值表示，并与选择的应用周期相关联，和（或）用排放强度表示（例

如，每特定单位产品或服务实例的排放量））

7) 陈述基线／合格日期

8) 记录给定应用周期内的经济增长百分率，作为以强度识别减排量时的限额

9) 对以强度值表示的 GHG 减量伴随着以绝对值表示的增温的清况作出解释

10) 选择并以文件记录用千实现碳抵消的标准及方法论

11) 证实下列几点

a) 购买的抵消额或返还的补偿信用额，应真实的代表其他地方温室气体额外减排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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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支持碳中和实现声明的合格解释性陈述一览表（续）

b) 交易抵消额中涉及的项目应满足额外注永久性、泄露性和可重复计岱性等准则。（参见世界资

源协会 (WRI) 《温室气体议定书》的项目核算中，对额外性、永久性、泄嚣性和重复计算性的

定义）；

c) 碳抵消应经由独立第三方认证机构进行认证。

d) 碳抵消项目的信用额，应在实现与抵消项目相关的减排后方可发行；

e) 碳抵消项目的信用额应在实现声明公布之日起 12 个月内撒消，

f) 此处添加与事件相关的 36 个月选项的规定。

g) 碳抵消项目的信用额应由在注册处公开可用的项目文档予以支持，其中应提供的信息包括抵消

项目、量化方法论以及审定和核查程序；

h) 碳抵消项目的信用额应在一个独立可信的注册处予以保存和撒消。

12) 文件记录 GHG 排放抵消额的量化和实际购买抵消额的类型和性质（包括所用碳抵消信用额的数量

和类型，以及信用额产生所涵盖的时间周期），其中包括：

a) 被抵消的温室气体排放种类，

b) 实际碳抵消的数员；

c) 抵消类型和所涉及的项目；

d) 所用碳抵消信用额的数量和类型，以及信用额产生所涵盖的时间周期，

e) 对千活动事项，支待任何超过 12 个月的信用撒销的原理，包括任何遗留排放节省的细节，都

需要被考虑在内

f) 关千碳抵消信用额的撒消甩对肖的相关信息，包括碳抵消已撒消的注册链接或者同等的公开可获

取记录，以防他人使用。

13) 指定合格评定的类型

a) 独立第三方认证，

b) 其他方审定；

c) 自我审定。

14) 纳入第三方认证机构或第二方机构审定碳中和实现声明的审定陈述

15) 合格解释性陈述应注明日期并由相关实体的高级代表签署 （例如·公司的 CEO、区域主管 （如果

标的物是某较大实体的一个分区 l 城镇议会主席或家族首领).

16) 确保合格解释性陈述公众司获取，并为免费获取的支持证据信息提供参考（例如，通过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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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合格解释性陈述的开放性和透明性

1) 不直接或暗示性地建议不存在的减排

2) 不以某种方式暗示此声明由独立第三方机构组织签署或认证，但事实并非如此

3) 不因相关事实的遗漏而导致被曲解或被误导

4) 对千任何利益方都应是容易获取的

27 

TB店：小泽智库



PAS 2060-2014 

附录 C (资料性）可认定为符合本规范原则的标准和方法学

表 C.1 - 提供适合用千露化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的文件实例

Organizations 

组织机构

Products and Services 

产品和服务

Landuse 土地使用

Projects 项目

BS EN ISO 14064-1, 温室气体－第 1 部分．组织层面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

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与指南

WBCSD/WRI温室气体议定书，企业会计和报告标准

英国政府的环境报告指南

公开的规范- PAS 2050 商品和服务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评估规范

ISO/TS 14067 , 温室气体－－产品的碳足迹－－量化和交流的要求和指南＊．

WBCSD/WRI温室气体议定书，产品生命周期核算和报告标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关于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变化和林业的良好做法

指南

BS EN ISO 14064-2 , 温室气体 －－第 2 部分 ： 温室气体排放减少或清除增强

的量化、监测和报告的项目层面上的指导规范

注1.被磅定为＊的条吕作为 ISO/TS 不能甲于支持认证。

注2: 请注葱，适房开丑可待定地有的立法可能要茨畴其他方法。同样池，可胳会有基于画际标准的因

家桯关准别，实侬需要遵衢该准氪腔庤本抑范的实侬有责任检查任句洷郫虹啵或画家准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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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 可以提供符合 9.1.2 原则的碳信用和抵消的计划实例

Offset schemes 抵消方案

京都议定书框架 • 清洁发展机制 CDM (核证减排量 CERs)

• 联合履行丿I (排放减量单位 ERUs)

• 欧盟排放配额 EUAs

非京都议定书框架（自 • 黄金标准

愿减排） • 自愿碳标准

• 气候、社区和生物多样性标准

Domestic schemes • 在英国－－林地碳守则

注：这是一个由政府支持的计划。

注1 可胳有国家相关的准'!ill或盼洘计划，实你袚接权或可以涉绎采思应庤本娴范的实俅有责任检查任何

适房的立芸或画家计划。

注2 本枙范的庤户应考恁傍庤可能与它的血丐有关的诈多画际和画内祗消计划中的一个 ， 并非所有的计划

都在表 C2中堤到。 然而，在惺出这一建议肘，要特;,e!/,注惹 9.1.3的要茨和磅保死彰蹈抵消计划符合

9.1.2 中别定的原'fi!!I.。

表 C.3-独立第三方认证机构根据本规范评定绩效所用的相关标准和规范举例

用于认证机构的标准和规范

BS EN ISO 14065 温室气体用千认可或其他承认形式的温室气体审定和核查机构的要求

EA-6/03 EU ETS 指令下承认核查机构的的欧洲协作认可指南

BS EN ISO 14064-3 温室气体声明审定和核查的规范及指南

BS EN ISO/IEC 17021 合格评定－管理体系审核认证机构的要求

BS EN ISO/IEC 17065 合格评定－产品、过程和服务认证机构的要求

GHG protocol WBCSD/WRI 温室气体议定书企业核算与报告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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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资料性）关于确定活动的碳中和的指导意见

D.1 概述

应用的潜在标的物中，事实证明，活动是最

需要指导和解释的标的物。

为了帮助 PAS 2060 在活动中的应用，本附

件讨论了与确定活动碳中和有关的特殊问题，这

些问题是由那些在其出版后的两年内进行此类

评估的人确定的。

本指导意见不改变任何寻求通过遵守本规

范来证明事件碳中和的实体需要采取 4.1 a) 、

b)、 c) 、 d) 、 e) 、 f)和 g)中规定的行动并满

足相关条款中规定的要求。

D.2 建议的方法

D.2.1 建议将 PAS 2060 应用于大多数活

动的合适方法是，在本 PAS 规定的碳中和评估

活动的顺序中，将活动视为—种服务，使用 PAS

2050 或其他适当的方法对排放进行星化和再量

化。

D.3 界定实体和标的物

D.3. 1 所指的实体可以是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

主办者或赞助者，但需要包括—个或多个有权做

出任何改变或修改以实现任何计划减排的个人。

D.3.2 活动本身将是评估的对象，可分为经常性

活动（如年度会议或展览入定期活动（如筹款

活动）或非经常性活动（如婚礼或特别周年庆典、

音乐会或—次性体育活动 L 这些活动的规模可

以从小到大。

D.3.3 考虑到组织任何特定活动的各方之间的

关系可能是非正式的，因此它们可能不构成任何

法律意义上的实体，组织方可以共同作出承诺和

实现的声明。

D.4 活动规划和实施

D.4. 1 活动计划可以作为初步温室气体基准评

估的基础，因为它们通常包括举办活动所需的所

有主要内容。如果活动是重复以前举行的同类

活动，以前的活动的实际计划可以作为新活动的

初始计划，但如果活动的性质或规模在两次活

动之间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计划的基线可能

需要调整，才能用于减排评估。

D.4.2 对千—次性活动或新系列中的首次活动，

计划将是全新的。对于新的和重复的活动，请注

意 D.3.2 中提供的指导说明。

D.4.3 应该对该初步活动计划进行初步评估，以

确定重要的排放热点，并对按照该计划进行活动

的潜在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初步评估（初步活动计

划的潜在碳足迹 L

D.4.4 应详细审查初始活动计划中的主要温室

气体排放源，以确定可能有哪些替代方案来减

少潜在的排放。这种审查应考虑受影响的排放源、

可能的主要和次要影响、数据质量以及与所有替

代方案相关的重要性。

注意 WRI 《项目核算温室气体议定书》采用的方

法对于证明与基线相比的减排量很有用。

D.4.5 最初的活动计划应重新修订，以纳入已确

定的减少碳排放的变化。这将作为实际活动的计

划，在包含所有必要信息的前提下 ，也可作为

PAS 2060 要求的碳管理计划。

注意这可能是—个反复的过程，涉及到不止—次

的重新评估，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使所需的抵

消量达到活动可承受的水平。

D.4.6 在实施活动计划时，应注意确保利益相关

者和参与者了解碳中和目标，并在不影响活动成

功的情况下，尽可能了解和遵循可能影响实现碳

管理计划的因素。

D.4.7 活动结束后，应尽快对活动产生的温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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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排放进行实际评估，并通过附件 A 中提供的

适当的明确声明报告评估结果。

D.S 范围和重要性

D.5.1 对于任何 PAS 2060 碳中和评估来说，评

估对象必须明确无误地确定。如果打算对活动进

行申报，则有必要对边界进行定义，以包括与该

活动的预期结果密不可分的所有活动（即没有这

些活动，该活动就无法举行，或者在意图或结果

上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些活动可能在活动

生命周期的某个阶段产生排放。这将包括所有活

动：

0 在活动之前（作为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0 在活动期间（在活动进行中）或。

O 事件发生后（如清理期间).

0 属于活动的预期遗产是举办活动和实现其

预期成果的组成部分。

如果这不可行或者不是活动组织者的意图，

活动的具体内容可以被确定为碳中和评估和声

明的主题前提是应用 PAS 2060 方法论中固有

的识别和边界原则。

注：建议j夺波留的局f量作为满足 9.1.2 要欢的可怨的

合活手段，以现定作为活动的一部分建立的任何新的碳

溺＃纺桓衱接受为活动影胸的可允许的补f1ff, ff!/; 如，如

果作为举办付界级活动的-部分， !.i.疻者安装了存合额

外性标准的巨大太阳舵裤宛或种榜了笞合林炮碳准'!i!!li的

林抱，这些未来的溺排盘可以在浮仿该主题的中立佐射

考恁在序

D.5.2 强烈建议在设定界定标的物的活动边界

时，考虑遵循任何公开的类似活动类型的规范或

规则。

做出边界设定决定的原因，包括不使用预先

存在的计划的原因，应记录在事件 QES 中。

D.5.3 建议活动尽量增加其 QES 中包含的排放

涌的数量。

活动排放源的例子包括 ：

a) 广告和活动推广（印刷／虚拟／视听 k

b) 用于装饰活动场所的材料。

c) 购买电力热能或蒸汽的消耗。

d) 参与活动实施的雇员和承包商的旅行（航空、

公共交通工具或私人车辆 k

e) 个人以任何方式参加活动的旅行。

f) 住宿。

g) 以回收场地时的场地清理和废物处理

h) 食品和饮料。

上述清单应被视为只包含常见碳排放来源

类型的例子。

活动的细节基本上各个不同的，实际包括的

来源清单不可避免地会有所不同。

D.5.4 因此，请注意 QES 在满足与事件边界的

定义以及每个阶段所包括的过程和排放有关的

透明度方面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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